LA ERY S E AT N
114 B 72437 F % 558
R4 AB

FEAEA AQ TR
AQ 8 fr
# % Bl

PP B(Q 27

Sl E A & 3R AL AR S FRE R AR ARILEZ?
107 5 37k 2 26 o e
302
WAL A ATE 44,988~ 0 2 p A ®114#3% 26p 42
1% TEP S RHELF A2 53"'—;77\?' 2 °
Z ~Rh2HB2 R W o
= TR BT o AR o 3T E 44,988 5 R 2
FFEFEF FL s BHRGE -
o~y hd L fBEF 25D RE L

|

IS

/
>\_
\ W&

rA-
N

|

\—\

- “RE G D PREEL REFERER: %‘*g i 4e TR
ek AHE TP - ‘“%7%55 kil CE Pk S i
o3 s AE R R5EF TR 35 G P
é’L“ﬁLmiii EH51E s pE R T E TR o A

SR AG1I4E LT 9p AR k2 B 1 B AT %
(T‘kj)l,oooa ~ ﬁﬁ%?ku&IOE 17Tp ZARREGFEP - 5
FAR 14,827,874~ » ot #1170 10P &k R4
B kg 2 d4 699, 198 » + o ip 5 £ 2% F
2B B AT S BT ERF

. f?*’*AGfﬁ?’%‘—l :
(=)~ A E A ET3E67 18p 245 7 F AD »

1 4
it
|4
e

%— 7



Fz 34 (3B aE) BUEAIMEMAST R E
T e E KR AR EHRL RS GriphE g
H) > FI3E2 M4p #4520 0% ~ %3 O02
OO000005L % & (T # " L B43-115 53 | & 3ks (13%)
CHERITRE  RRE X M %F*/?E”“‘””T&H e~ =
B oK B B8R 1> s % SREMIFRELEGT > REP w2
e T4 s AT sk o R *“1144&1’g 9p A=A 2
B~ AL FIPMAAE L2370 A E R ELY 15D ﬁ*éﬁ&a
MeF LA R 225103021518 Rt o
Foi feflppd A 2 ;g,am%“ﬂ%ﬁﬁvﬁ;éﬁﬂ’
e o ridirnAesr p w1421 2 9p 3+ % o
(D)~ 42 8 2ot 2 AT Rl R ?F/*Jv o R EARTIE
%—xﬁﬁﬁﬁﬁw’%%&ﬂﬂﬁ%%’65$%~$i
B 2ZAFM o AR AAREELY ~H R K
% '1‘;% *F Ao B PR A8DE R I A R
oM FAL Y £ T FE R PREES Uiw o aAR
SEZ KSR ERLFEY L p8OEAR TH KT RS
’%Pﬁﬁiﬁg F AR 2 alf'ogl"» lﬁk*ﬁ%ﬂlo5-&4” 119 i3

2
<
2z

.

|~

X G =

-

2 deM b A BT e H120-85 % B2k~ 7
7oA wd R irﬁ¢106ﬁ1”39 ‘105ﬁ11’3 16
PsiEslT-85L% B2 RF 482113287 13p - A 4y
g@%mzﬁxﬁﬁz%,&ggﬁg%uﬁﬁaa’%%
BhEe@EpF HER - ‘M}t BOTE e 2 R i 2
T R A é%é”ﬁ%%‘bt’f@”*f‘w’v
xm.;:J;%*;zgé@v B ARBRYTE R
zﬁ,@u¢ﬁ¢MMM9UBF%&Jﬁ&?$
BOPINREFEBELIA 2 BAEZ L L FRIE N

=) - %ﬁ;’* #’ﬁ%:'. Q;,sm 17528~ 2 115 8578 &% 32 &
BB~ 2R F= 2 22 AR E R  ERIAAFLLS



TECTARLIE )TE > wp H80F s AR FERAR
2B AR A R97TE 1Y 15p 4 ~ REEH2F ~ -

@)~ 42 5 £2E2OO0 OO£EOOOE00008 34 1 (>

&) ~

iﬁi43 11%’%2/—».‘.‘9’) ’\avs’\IOG_&FV&_Q«J\ 7A5E3|§%L‘
R HFREEMT SHREIENGF 2P (TR
%25)1&@,%&v;ﬁ@,%wéHiyo@A5%

F R4 T Aal06#87 24P 0 p 2 L 4UF 2 MR T 201409 ~
FADZ I L4FRS > AGE SR BI408 5081 42
L4 E MR 2 o AL WA 06#£82 28p F B A o PR
£ ez fehdx*106&8" 31p =350 A5+Er"415p§
IR > L1069 1p F &5 o 7% %916, 303

ool b F’pA5£$?44¢ﬁﬁ?ﬁ%$?E°ﬁ
4”1Wﬁ2ﬂﬁﬁvE”?‘”ﬂéﬂ:’vﬁﬁ%ngﬁiﬁ
m B 10234 L3 3+ 2 BREP AR o Tl o AL FEHLE T ib 4 PLR
a R 10238 53 = '%ﬂﬁééﬁg’@w-?o

\\-\

1‘4—

2

SRR FURES OB S ijgfi% iz T e w8 00% 3
‘%#za’iﬁiﬁéun@mﬁmuﬂﬁ Fa i kA
2 FlpbtE  BFAAQZ2:HME AR ELCAO04 A0
LRI A& G A2 91k Th? vz B 12 K1 S uaid
20# ~10F 2 A > FRBPFHIANDIE L S 2 ARH
%o GAREAL A e 2 FEEZ TR o { PR B E
PR A114E110 6P e > ikpRARE 2 & RE 2 HAEP
ToAE2 B IRAANER A L2 A REBRE 24
A A2 TR TR e AT R AR £ R
BEE A L1023# 5L == L RERA AR Fapd
5304 = 1t 5 spH & > FIR900F RIw L&D $= 57 £ ik
Rt o 5304 AL o + o R HF00F A H&
330F ~ R EARL p Hyg L 22 e MOE L /o T 2o

ML TREGRe B OOXE X Hix o

GO~ = A2 4112113 A F 8% a 17528~ 2115+ B 4

&
fo~ B i£9,308, 4197 » Eo 8 ot EiE L - A E B4

b
i
mj



;RT;& 3\% 2w kb T}éfb ]Jljoﬂp F’&

M AR @
E2 02 PORRR RORE wmz i”%gﬁ
B3GR £ 8 TR e R ’*éﬁﬁﬁ%«yméc%

R

Bl9 8P LI 22 PETY I8P 2T A% R )
g»]’{»:sf"ﬁZOOE'}’;U ¥

=
B TEws e o L R H E T

Baleh» AP ML e d &z 1023+ 5.2 3 ¢ X
Pﬁ‘;‘_%;ﬁﬁé,l 7 °

(B~ 2 4&113#27 147p E?rﬁ;* e g Rt o A pl13EL]
J%l‘)*t‘ﬁ A A S EREREGLZ I BLS-1IE5 R

‘/}T

N~ &

i@x&%mz %ﬁ@é%oﬁéﬁ*ﬁﬁ’%ﬁﬁ
e

G0 3 113E127 2p p » %Rk
gavgrﬁéwuzlloa S S R o A P e ERA

2B H S VBT I PRGH T RETMANTE
TR A2 RS R 24,699, 1987 > 2§ ér;’%;# RS

ER AT FED L RELTALEFE AL

= ~#E B 1 ¥ e

=)~

=)~

A AT3EGY 18P ¥ - g ERAR L & WITR TR 5T
LR RAABWE ETE - 4T c B - B2
oY BAL g R Y E - K
PER S F &Y BRI - RE o 2B RE TS
PR FRELIT X KE AT FRARE Ik 27
£ g w RR ,4();;;@“15&)\’;%?\?*13 o b i 07
£120 18P phik4Eas %Jaﬁﬁw%p%iﬁé é
THMA o A ERITEZ81T5.2113 F 5325 i
Wabdd > m2b R R 2 (M A o OT# 2 Bifink 2 91
ke end B S AL T 0 ALF] G W LT B AR
AP RRENTHY  RILRTR RIS F Aot

- SE
Fky;“fﬁréﬂ%uilliw*v?lmﬁ“ 18p 1 & » #»7iFH &
180, 000 ~ ’a‘r“f T L4 5 B2, 366, 136 % @ 4 %"’194 67

0~ % 3p BE f 7 l*‘*%"’%é & 2x 13,600,000~ - FR1728



=N

Bos FON1I3E87 156p M B o rF £ S800F & dorf 2

LT 5 12,065,046 2 ARBE ALY 52 3 15 55,70
84197~ - 2 6* L RF AETFEATFIIF P8~ 5 &
FERIEREFLI40F ~ > = BT EOTMFR T F

333 100F4% 11p £ x4 > A2 30108#52 21 p B~ - i
# OOBEOOOH0000 54 ¥ » 3 41 F &b #a T1h5 )
o, (PABA1IBLS B) o AL Ijis R 7 apg i
EY > FIhHBL T8 BEATFHLLEETT ]
FE A AR RLER S TR LR 5W
WAL CFFEREY BEE o L B35 4L
Ble&RiFEH2 ek AHia k> LiFEHRdHAEB] -
SR READA Y BERTRARS AR
HS LS RE A THTFO0300F & -
002504 ~ ~ O O0300% ~ ~ % 00100% =+ A0 130
g~ -~%00608~~A031008~-~A02708 ~ ~ 3
0 ~~A0430F = -
TR D RE2ZFEB T o heX 21X R EE 2
hoos B3 A oo
CRCIVIE - S A
&*R36H89$—f%%’%@?$—4:9,Aﬁj
=E*AD (7382 ) » E2qg (6784 ) ~x 5 F=
%(mﬁi)°ﬁ¢¢Wﬁm9BBﬁﬁ$%’§iﬁ§%
e FAF EHLILE #71 o
B 33105247 11p £ = 2245 > 20114847 159 A
ﬂ@%’f%%éfﬂﬁ%%ﬁﬁp%nﬁua9po
FEm s %3 OO02000052.8 (72 = &% OOO£000
gLt b 2308 B E206 HLE B B IRA1/8 PE£L8L>%*U
5B 21750211 (7 =~ %7 OQOOHE000% 52 &
3R PEEJ»2564~ Bt e G INA1L/8RESESESE) A FZF
SHIPLARL 2 BT A o

-]



I=q

=)

B RAZBSMA S207,303 0 £ (FEr A AT
m’ié:%ME)’@%#%wMé°
R Z RS EBF LA P ARL S M AT o
(L .EL—LIH—T‘Z}
XL ARG AL MA G "‘f%/zf AR E
ZETMAFIZHAZ A 2 LE)IE T G R pE o X g
IMF2ZBIEMA a‘r"‘,ﬁciiiéfizﬂf'&é R L A 2 S F I
Flep > BB FIM A2 L437 BTHOAF > T 54 A S
A (NF sk s g dfrEm2pds - Qs 2 4
RoF2 it g o 8 I% B E R T A M R RS
Boofe & L FIEAA g E o AR S 0 22 51005
i~ % 103002 1% 198 ~ %103024% 158 A W25 P 2 o #f
G TEFEHAZ L RTHBAR ) o AR S
FooorLz Biﬁb:%xiérféﬁfé Io ik S HERE T P 0T
FIrE FlMKAH b g B F2 4 ;i;ﬁ :H% L :p 2
P A o LV REFIAMAEZ R B T H A FIAMAE
o2 - ?gré*-“léﬁﬁﬁé_ﬁiii% 3 3 :T'»/w\jﬁﬂ * IR 24
2. 1ot » A 3114247 15p 5§ %l’m‘z’%ﬁ’i#pﬁ&az\: P
LE?JZt%H % ﬂ,x‘ R ARGE F 10308 2 12 R HrRA X
Fleppt A ,;;L:gg/,,\ fie srnﬁg;,«); ¥ o
FrEA L 2 g AE 0 3 RIS (GEA e ) o BEER G
EF P AT
gLl 24 ~6 92 FaRgte AR poREER AP ER
SN S SR 2
5D~ 6~ 8~ 102 Far£ 32507 ~ 304 Lt IRA R4 B
MAB EHE L (AL $253231F) » R B2
#h2pPHll4-11r F m}ﬁ;ﬁ P& A ll4E47 20 8 s ¥
(AFAFEFI0TE ) L% P RFHEG  2TPFRE R
> a‘%*ﬁﬁ‘@%&&ui% 1 BRER FLAQ]E
FRMEAREE RL 2 (FEAR) > EUEALAETIAK
B2 RFATEZERET 2L HRHEMEL A 53R -

AR



3 AP REctE RGEY Ths Wiie ) o R MEeET PR
g ey~ TB1y >~ TR#E, 277 A@PHT
e AAOL ~AQ4¥iF (F/) 2818 R 1 >
AL FLRFeed G T2 F o Bag2 @3 (F240
Fxd)ipk o ¥ ARG 2 gk HEHG (85 BX)
LI EES L ’ﬁiﬁﬁﬁﬁmwﬁnwkwﬁﬁolﬁ

'_"*]

s%%%fmvﬁﬁ’ﬁ&iﬁﬁ%uﬁmw’ﬁ%ﬁ%
B

%ﬁﬁ AQ 2R &4 23 ﬂéﬁ%"&#bﬁi%ﬁv;; EAR S
‘r%ﬁ;’* 100@ o BHPAbE A F AR A= = o BRI

I
Mom (%= %’3147,1149;1 ’ A5b’“r3i¢£‘”ﬁ oo 2inv A
Prvg 2 gm0 oy Tk e | G2 A AT e A T AR
2 ETHE R ?5]7&14 * g i B3 11%9&%%1&@
METLTREY L R B RS
£ F 10233 52 3 2482 30108#57 21 7 ?ﬁ‘-?\ 3 I e R
A2 e T S SR E e R 0 M AT AR 108
R gs o ALFFFEAO]L ~A02-A032A04
Eowr112#42 200 ~113#E B ~111#32 16p ~112#4
PI0p EEFe ey AT IR p VA (RE S
F2023F) c HEAFREMFPHIPRETL L H AR
23112~ 1138 B 8517211 ~172.8% &  deig
AR AR EE 2P REFAZEIN0G ~ > PG R

Bl ARRMA FaEc A e TR 2 B R By o
PG L ER 0 AR R

Bt AR L 2 ISR A T B 59,308,419 > P 4T

B iEIod L HES [THL2 8% 1732 115 #1505 42 2 4%
PAA o B S e A ut]13#8% 15p ~112#47 18p 1 & >

CASS



P EARFCR Y P REIAT]114850 139 £+ 53 5114000
3515 B R f Fw R BRI T T A (A5~ 555169
)

2 A FSEEEa 175211 5 8 0§ 91 iF % % 56,180,000~ -
Jevk 3L S 2, 366, 136 % @ 4 % 194, 670~ % 49 b 42

B
?ﬂéﬁﬁ’%ﬂBWOMWmoiéﬂ 835 # 21138
V15PN BT £ 58000 & 0 4otk 3 LR % 2, 065, 0
MALY S F % 435,708,419 %1 B2
s

",%i;r‘*’\lto

S REFSHALL T S ERHMEFHRBR G e 0 B A
RAGEIGER 5 LR o 30 T3 PR BT Y R
EXFIR/RTTOIF S~ R E AR ARRE 21408
a,;@@i#&#@miﬁﬁ > FIFF BT A R e o
F2bE A ’,Tﬁ?s 4ot 2 da i o s’i?r R U
SEMILAFEL S PA M;—av?%a BEREEe B oo

4~ E o ARA 2 (A FRMAAL G L R2F S B Joi s

(H= B4 &2 ) &9, 308,419~ (3,600,00045,7

)~ A 3 7 ik A2 $ 103008 2 15 20 XL KRR & LG R

@

1~ Hd L2 - 2Pt R R TRt o g e T
i’ilij/\ﬁoﬁ %/\_l;ﬂk ,/z_]xml,,; fﬁ:’\‘i"%—,ﬂé\ a%ﬁ'o;‘; 2
SR N RELEFM A LB FORT 2 7RI FH
A REE T CHREEAN 2 FHE A R A RAEE L
CR LRSS %“%ﬁ%ﬂﬁﬁ B2 i 4 5T
%0 %2 51030752152 352G P2 o

2 A AR R AR ﬁiﬁiﬁﬂ’ﬁ

Rkt 2§ m%%ﬁ,#pi@4¢ ;ﬁ%

g

X J’tr'
A 2 AR ﬂ*f"fj‘ﬁ*o%ff” SRR FRBRL A AR

j;?ﬁt'*a’%ﬁgié_ p (,r}%‘;;fﬁiﬂ’i>_&%§oz"}t%£f%
PRIERER GELRLTES L FRL LR R

$N\R



ERE2 A 0 P A BOTE RIS > 1058 L SR
IR B3 fg,-?-—&:,g kR 2 J’K§ » A ”&j\,zymp i «}qz@@;{%
2 o

’34A5‘7"5.mz4*f’ FA s T (AR08 K (9TER -
Foo) BT Ho 2 A EAE O LEEEE D Fo ¥
é%%%4ﬁﬁ’@%%ﬁm%ﬂﬁﬁﬁ{&ﬁﬂ’%%ﬁ
REREE T BTy o BB AT > 5 - A
PRZE ¢ R4 R 3 ke (kPR ﬁér‘?)
e RIEWEERG > SHEEFEF R RREFFFRIAET
mi b enig o 5 R E A BARR A 0 A < 0 WBER
LR E> 8808 c BERF F NP R2T08 0 F 5 %%
PFEJE S A > ARG FE o FER L ReER > 2l B
PRGN RG R N I E E o der 0 LG
PR 24 R RHEFFE ALY 2028 (R%5- 513
7\139'?"7‘ ﬂfrﬁ”ii) P WEE F A AT BN P R B[ AR
ETN Py RERFELEE &%ﬁ%#ﬂ i E4 0 B
ﬁbk4€%1m’ﬁf%% P BEREGRMETY - F o
(BAEFTES e §§ A F %T'f ?) ¥ 1048 ~ 20
£ %k ’ﬁ%%«%&“i e FE o mEE R A F Rk
T gRIEE S B Fe G - FHANFE S EE
NRs oA BEFER RN > SN WAL T
ﬁm“wﬁi%Pﬂﬁﬁ’ﬁQﬁﬂﬂ%@% in R L
AR HA A RIek 0 A TF A ? ) AREE X
4TI R €2 AR R ATH AR F LR
Rre 0 B g - B - EARNEAS o KAEN12& 13K (FFH
vaﬁfé”ﬁﬁ%’@’f ABE Q) AR, AREF A
Feikm 53 O MBERT § B IDNES U w BiE
BRI € AR RARST o EIE A TAE S § BR R
AR A ARABREE I (BHEAzk - =
%%%ﬁ’mﬁ“ﬁﬁﬁ?)wWﬁAﬁﬁ4ﬁ kit - B
beEHL - (AF X LBEERLES > o 545457 ) 45

>
4
“\«
C
p=d
iy Ll Gl‘»
T



BHEE P L LEE H s A )xrl“E*FKq\)x SALFFE o (AL
FIFAEA CEEAER P FRE R 7 g i gRAd IRk
7)) ARG b A2 TR FEERT BT T2

L LEE > RE I BADLT > N EAT IR IEHER T
Fipe b FREGHETHE <p£$ 145 45
it Gt (Hm ¥ %24024TF 7 ) 78 A § 8 4
o F R AT o 4B P Fﬁ;\'&: BERF (Gia &
) o BSFEPAELT SR FREE ¢ AR |

mﬁ:?#?%ﬁﬁﬁ’a4MPwm%iﬁa~%’ﬂ%
Ex3wPMay  EXHABECLPPER BHIE L

oo AR Bl R BERAT > EA 2 ARETA
Do RFARABMERT A v ERERF FRT

1o 3 (RE - FU4TII55F ) 0 T A A @l kv
2P R TEA W2 .

b p ToEs e B AAERE Y 2R (BE-F
1312 133F ~3-11TE ) " LR 24 § %88

[

x\"\

S

5 o
%%Tﬁﬁﬁiﬁﬁﬁﬁﬁé’?u%mf%ﬁﬁ' i1

I RAET UGERL £ o AL AR BRI 2
AT peRE A 2T A iR LR 2 ﬂﬁw’mﬁ?

S RA 2B A A D AT 0 BIRA A B £ H
5 207,337 o A4 2 #512 B4 A& Rl4ct £ = %751 59, 655, 748
o A AR B M R RM A B AR 24
b4 A9, 308,419~ > &3+ 5 347, 329~ (9, 655, 748-9, 308, 4
19) - & g2 F14RP4 A £ % 5 89,976~ (347, 329-257, 35

3) » kETAFz L BIPE o AR RS REZFIEMAE
A5 44,9887 (AT E T ) o HAeHE - S o R
2N F1030 2 1F1FRE > FRAMA ZFPRMAEL
T2 L geTrad, 9885 0 2 pAsE R AR p (T4
T26P 0 AFAFEFTNE) AT FHP L HEJFR

C



A2 5B 2 A

ETTRS
—be

)\

pat

; s@&%ﬁﬂﬂif#ﬁ v B I8

ANHLA 2 RIBT S H 2 RGN0~ BRI F
FOIMEE® A F 2R 2 5389 %178 Fh& T F%‘ZQ/F*E
T o AT kP2 2 B ’ffmﬁ; ikt g R4
g B EEHF -
S NAEEFRCRP R A GHALIRMRERZ SEFERES 2
HLE f2 3R fﬁk] 2. %% 72 2 BEL 5
it ufﬂttbgﬁupa °
Ml wmE o RELFL -0 A > - nEEd (R4 R
L LT U f‘ff:’]fti F T 'r'fc/w\%b% SRR L
BAFEFF 03X ) fﬁﬁii e lfn,i? P A E R
%7915 ~ % 3890% % 178 % H3x » 24
v i E 23] 115 =& 3 3 24
RFE 2 2 TR ER
PR R R AITR o
bogt A B b iR s A haEES 20 P ARYTR 0w AR
Fe i bk e dod T EEF AR Y ;’%ﬁ s - BB IR

h- A e A LI A
B2 20

257, 353~ Yot & = o 257, 353~

AL S
\4\'34' (\.

>
G kb g
Yoy

—\\

&~
v

!
b
pi
\4
R
&

[
R
~y
P
e
%Y
Ty
"
ik
=
D
i\
4
By
‘7-.;_
N
(w
i~
hub
[N

b
+
|
m



(\ER)

P A2

BisMA

9, 655, 748~

4ot & = PTom

9, 655, 748 ~

4 £ H A
i Tl
7 5 A1
A%

0~

ot o w SmEE
“4 5

850 [(9,655,748-9, 308,419 (5= B4 A ) —257, 353]
x1/2=144, 988 ~

Ak I REZBUEMA (AR EZHIME)

S |55 LA AEpo | E®

5 I &3

I |[fiigp | Ed55cs g |35 T F L H6IT
A B 2R B g

2 |t > HrFR R €3 |23, 469~ A F E 50647

3 |t 1 L4TE & (8, 664~ T F L FH66F

AN el

4 |kt BaEFRLE |60 ~
WA |2 L4 (374, 183~ |FBAFE FHO6TE
A B Ax

k&5 257,353~

Az A ZBEMA (A7 LRI

Mo | K8 %) - AR 2GR | 5E

5L &%

1 | fipd | ¥ 2o h B (723,442~ %- %180 F
A R 53 AK




(\ER)

2 |t L 4F E & (2, 346~ Y- %216F

2R SIEE TN

3 |t EAEE < & (112,761~ - %2857

713 2%
4 |k FARE S (1,100~ ¥- %3007
AR O
EE
5 |} FEF EE R ([DO2~ ¥- %3117
BRI
AL T
6 |t E&FOOP (15,435,685~ |%& 2 &A% i
OOHOOO EW B & F AR HE
£00003 552 TIRL Z
B2 HE bt
o (FERF
= %7 F B43
1155 B 2
fo > @ P g2
HBE)

T M | FEFT EE & (6,620,138~ | ¥ - F4TE

A TEZGHE
(AL B A% &

&5 19,600, 748~

iw DAL ZRREMAE (B A HINE)

S |8 | 2R AEp2 i (X5 A o2l 2] T

AR R 1]

1 [ #8002 Fax 3008 ~ I DA a0
& W R A
P4
A

ki
=+
I
m




(\ER)

2 | [#FTMmOO2 F4% 2508 ~ £ et
I

3 |F [1mOOx Fit |300F ~ £ i,
I

4 |F [#F7% 002 F7+ (1005 ~ £ et
I

b | #FTAOQ012®4% 308 ~ - %20F ~ %08 |kt
i, 162F

6 [ [ TFIOO0Z HF4% 60F ~ £ et
I

TP [#FTAOQ32H4 (1008 ~ - %29F et
I

8 | T AQ22%4+ 908 ~ T2 %2TE ~ %62 |F 1
i, I66F

9 | FTHOO02HF3 30F ~ £ et
I

10/ 2 AO042Fa 308~ - %3lE ~ %55 |kt
4 108F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  Ａ６    


訴訟代理人  Ａ０７律師                      
            Ａ０８律師                      
被      告  Ｂ１    


訴訟代理人  Ｂ０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4,988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4,98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為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本件原告Ａ６於114年1月9日起訴時請求被告Ｂ１給付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嗣於同年10月17日具狀減縮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4,827,874元，復於同年11月10日具狀減縮聲明，請求黃建輝給付4,699,198元，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Ａ６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73年6月18日結婚，育有Ａ５、葉立德、葉立善等三名子女（均已成年），婚後夫妻購置財產均登記於被告名下。近年來被告不斷藉故對原告言語霸凌（誣指原告有外遇），並於113年2月14日挑唆其弟弟陳ＯＯ至太保市○○里○○00000號房屋（下稱「瓦厝43-11號房地」或瑤池仙苑）後鴿舍毆打原告，致原告受有外傷性硬腦膜下慢性出血、左眼水晶體脫位，並移除前房水晶體等嚴重傷害，原告目前左眼已近失明，兩造並已分居。原告於114年1月9日提起本件離婚、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訴，兩造於同年4月15日就離婚部分達成調解。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兩造婚後剩餘財產價值之基準日，應以原告離婚訴訟起訴日即114年1月9日計算。
㈡、原告絕非如被告所抗辯對家庭無貢獻之人。原告在民國73年第一次與被告結婚前，即於夜市擺攤販售，兩造結婚、結束夜市之生意後，共同在住家販賣錄影帶、甘蔗、水果、檳榔，以經營家中生計。直到原告在85年間至六腳鄉公所任職後，被告開始售賣金紙，並著手置辦瑤池仙苑。而被告名下房屋之水、電及電話費，至少自85年起，即曾設定由原告之六腳鄉農會存款帳戶扣繳。縱僅檢視105年4月11日兩造再婚後之扣繳紀錄，被告前所有灣南村120-8號房屋之水、電費，係分別由原告帳戶扣繳至106年1月3日、105年11月16日；溪南17-8號房屋之水費則扣繳至113年8月13日。被告指控原告40多年來家暴不斷，還興建鴻舍用以賭博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況被告在97年間與原告協議離婚之原因係為了「出家修行」，離婚後仍繼續與原告同住，並共同經營「瑤池仙苑」舉辦法會活動，此有相關照片可證。原告若如此不堪，何以被告於105年4月11日「再度」與原告結婚？至於原告興建鴿舍之部分，乃係被告之意見，否則單以原告之薪資財力，又如何能在未經被告同意之情形下，在瓦厝43-11號房地後方興建高達五層樓之鴿舍？
㈢、被告抗辯出售溪南17號之8、之11房地後所得價金用於支付墓厝、車禍賠償云云，完全未提出證據。葉家之祠堂是在辛卯年(即民國100年)所建，花費約80萬元；兩造長子葉立德之車禍則是在97年1月15日發生、賠款約92萬元。
㈣、被告為購買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即瓦厝43-11號坐落之土地），曾於106年間要求女兒Ａ５聯繫原告，稱需要金錢購買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浩鼎公司）之股票，待股價上漲後，即可賣出購地。經Ａ５轉達原告即在106年8月24日，自玉山銀行之帳戶匯款140萬元至Ａ５之玉山銀行帳戶，Ａ５再將前開140萬款項轉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被告旋即於106年8月28日買進浩鼎公司股票。之後原告又於106年8月31日匯款50萬至Ａ５帳戶，再轉至被告帳戶，被告於106年9月1日買進浩鼎公司股票916,303元。以上等情，有Ａ５及被告之玉山銀行存摺影本可佐。被告於107年2月間將浩鼎公司股票賣出，並將賣得之價金支付前開1023地號土地之頭期款。因此，被告辯稱其係獨力購買前開1023地號土地，原告未出分文等語，顯非事實。
㈤、被告抗辯為了購地、整地、興建「瑤池仙苑」向賴ＯＯ等多人借款云云，並非事實是虛構債務，意圖減少原告能獲分配之剩餘財產。證人Ａ０２為被告之母親；證人Ａ０４、Ａ０１則分別為被告所設瑤池仙苑之員工及義工，與被告認識達25年、15年之久，實無法排除其等基於前述身分及人際關係，為袒護被告而到庭做出不實證述之可能。更何況，其等均是在114年11月6日庭期前，依照被告之要求簽立借款證明書，其等之證詞究竟是本於事實而為之，或是依照被告之指示而為之，即有可議之處。被告辯稱向前開人等借貸金錢以購買系爭1023地號土地云云；然經原告詢問，得知被告係以530萬元作為頭期款，剩餘900萬則向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貸款支付。530萬元之頭期款中，由原告出資200萬元，其餘330萬元則是被告向其乾女兒之配偶陳Ｏ借款支付，並非如被告所辯係向前開賴ＯＯ等人借款。
㈥、又被告在112、113年間因出售溪南17號之8、之11房地現金收入高達9,308,419元，難以想像有無法支應一般固定開銷而須向他人借貸之情形。更何況兩造經營瑤池仙苑期間，每週三、六、日均開放信眾預約問事，信眾問事完畢後即會捐獻不定額之金錢，瑤池仙苑每年也會舉辦兩場大型法會(農曆1月8日拜天公及農曆7月18日之瑤池金母誕辰），每場法會收入約有200萬元，可見瑤池仙苑之收入足以支應其固定開銷外，亦可證明瑤池仙苑及坐落之1023地號土地是兩造共同經營之財產累積。
㈦、原告在113年2月14日遭被告胞弟毆打後，被告自113年11月底陸續請人搬走兩造原共同居住之瓦厝43-11號房屋内物品，更向友人表示欲出售前開房地。原告迫於無奈，遂搬遷至長子葉立德之租屋處同住，並於113年12月2日自六腳鄉農會帳戶提領現金110萬元，除支付律師酬金、裁判費等使用完畢者外，其中60萬元假扣押提存款，並無隱匿財產情事。
㈧、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699,1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Ｂ１答辯以：
㈠、兩造於73年6月18日第一次結婚時被告年僅17歲並懷有5個月身孕，原告Ａ６26歲，婚後育有一女二男。原告一直沒有工作，被告非常傳統靠賣檳榔、家庭理髮、削甘蔗、賣水果、賣金紙、賣錄影帶，賺錢維持一家生計。之後原告才到六腳鄉公所清潔隊工作，又從事公墓管理人員直到退休，惟不曾拿錢回家家用，40多年來家暴不斷又熱衷賭博。兩造曾在97年12月18日協議離婚，當時約定財產歸屬為夫妻保有各自名下財產，是以溪南17號之8、17號之11兩間房地均為原告之婚前財產，而非本案之婚後財產。97年之離婚協議之所以約定溪南的兩間房地為被告所有，是因為被告名下不動產都是被告自己賺錢出資購買，原告並無貢獻，原告才會答應如此條件。
㈡、上開溪南17號之11房地於112年4月18日出售，所得價金為6,180,000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366,136元及仲介費194,670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僅3,600,000元。上開17之8號房地於113年8月15日出售，所得價金為800萬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065,046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為5,708,419元。之後又為家中長輩蓋墓厝花費約1百多萬元、為長子葉立德車禍賠償共140萬元，三個孩子共6次婚姻之花費等等。
㈢、兩造105年4月11日再次結婚，被告於108年5月21日購入太保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並出資在上興建「瑤池仙苑」（即瓦厝43-11號房屋）。兩造再婚後原告仍不改賭博惡習，蓋五層樓鴿舍、買鴿子、賭賽鴿前前後後共花費約1千萬元，都是向被告拿錢，只要不合原告的意就經常摔手機、掀飯桌、毁損家電用品等等。瓦厝43-11號房地是被告Ｂ１向銀行貸款及向他人借款而來，銀行貸款由被告Ｂ１一人還款，原告未出分文，無任何貢獻或協力，自不能使之坐享其成。被告除向銀行貸款外，另積欠賴ＯＯ300萬元、陳ＯＯ250萬元、陳ＯＯ300萬元、張ＯＯ100萬元、Ａ０１30萬元、劉ＯＯ60萬元、Ａ０３100萬元、Ａ０２70萬元、楊30萬元、Ａ０４30萬元。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兩造於73年6月18日第一次結婚，婚後育有一女二男，分別為長女Ａ５（73年生）、長男葉立德（76年生）、次男葉立善（78年生）。兩造於97年12月18日協議離婚，簽立協議書如家調字卷第111頁所示。
㈡、兩造於105年4月11日再次結婚，迄於114年4月15日在本院調解離婚，剩餘財基準日為本案起訴日即114年1月9日。
㈢、門牌號碼太保市○○里○○00號之8（含太保市○○○段000地號土地全部、同段256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同段8建號房屋全部）及17號之11（含太保市○○○段000地號土地全部、同段256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同段8建號房屋）兩間房地均為被告之婚前財產。
㈣、兩造對於原告之婚後財產為257,353元不爭執（詳附表二所示，見卷二第14頁），原告無婚前財產。
㈤、附表三為兩造均同意列入被告婚後財產部分。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⑴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⑵慰撫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係指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各自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及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計算出夫妻各自之剩餘財產，再比較其剩餘財產之多寡，算定其差額，剩餘財產較少之一方得向剩餘財產較多之他方，請求分配差額之2分之1。經查，兩造於114年4月15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即屬有據。
㈡、針對被告之婚後財產，有爭執部分（詳附表四），均難信為真實，說明如下：
１、編號1至4、6、9之債務部分：被告自承無法提出相關證據，故不主張列為婚後債務。
２、編號5、6、8、10之債務合計250萬元部分：此部分原告雖提出手寫之借款文書為證（見卷二第25至31頁），然上開文書提出之日期114年11月間，被告則早在114年4月之答辯狀中（見家調字卷第107頁）主張有上開債權存在，斯時被告完全無法提出任何文書佐證，之後才補提證據，證人Ａ０１等也證稱是應被告要求書立（事後補寫），是以證人等交付款項之原因是否為與被告間之借貸款關係令人存疑。
３、被告自承數十年來經營「瑤池仙苑」，從網路關鍵字搜尋「瑤池仙苑」、「Ｂ１」、「真佛宗」等即可查得相關資料。證人Ａ０１、Ａ０４均為該處（宮廟）之義工或員工，甚至因為信仰改名中有「立」字，與兩造之兒子（葉立德、葉立善）相同，可見對信仰之虔誠。其等縱有（此為假設）交付金錢予被告，亦是宗教奉獻的可能遠遠大於借款。不能因為被告如今面臨訴訟，證人等就轉變以往認知，欲對被告主張債權。
４、證人Ａ０２則為被告母親，其證稱在北興街賣菜、買水果，借給被告100萬元，其中45萬元是交現金云云；顯然是對於款項來處無法說明，故以交付現金為藉口，自難信為真實。
５、被告表示經營「瑤池仙苑」諸多花費、入不敷出、開銷很大云云；然此部分業經證人Ａ５即兩造女兒到庭證稱該處收支狀況（見卷二第147至149頁，Ａ５所述或有誇大，但仍可見概略之狀況）。經營「瑤池仙苑」絕非開銷大於收入而需被告不斷借錢供應，否則被告不會在瓦厝43-11號房地不適合繼續作為宮廟使用後，又搬往他處繼續經營。
６、再者1023地號土地是被告於108年5月21日購入，有土地登記謄本之記載可參，後續被告整地建屋，購地所需款項在108年間即已發生。被告抗辯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及Ａ０４等分別於112年4月20日、113年間、111年3月16日、112年4月10日借款乙節，此有借款文書上書寫之日期可查（見卷二第25至31頁），借款時間與購地日期有明顯落差。再者，被告於112、113年間分別出售溪南17之11、17之8房地，扣除貸款仲介費等等，依自承得款超過900萬元，何以仍有向證人等借款之必要。
７、綜上，本院認被告抗辯如附表四所示之債務，依現有證據，均難信為真實，不應列入婚後消極財產。
㈢、關於被告之婚前財產價值為9,308,419元，說明如下：
１、兩造均不爭執溪南17號之8及17號之11房地均為被告之婚前財產。上開房地分別於113年8月15日、112年4月18日出售，有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13日嘉上地登字第1140003451號函覆買賣登記異動索引資料可查（見卷一第55至69頁）。
２、被告抗辯溪南17號之11房地出售所得價金為6,180,000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366,136元及仲介費194,670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3,600,000元。溪南17之8號房地於113年8月15日出售所得價金為800萬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065,046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為5,708,419元等情；原告對於上開得款並不爭執。
３、原告抗辯被告除了房屋貸款外另有其他婚前債務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為真實。不能因為被告抗辯賣屋所得用於家中長輩蓋墓厝花費約1百多萬元、長子葉立德車禍賠償共140萬元，三個孩子共6次婚姻之花費云云，因時間點根本不同，並非真實，就為如此之推論。被告之婚前債務應僅限於上開房地於玉山銀行之房貸而已，本院於計算價值時業已算入。
４、是以，被告之婚前積極財產至少有上開2間房地，扣除房地貸款後（婚前消極財產）價值9,308,419元（3,600,000+5,708,419）。
㈣、被告不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主張酌減或免除原告之分配額，說明如下：
１、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
２、被告主張原告沈迷賭博、對家庭無貢獻，有嚴重家暴云云；然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光碟，僅可見原告有出言辱罵被告之狀況，且是被告本身情緒激動、反應很大，時間點更是在原告遭被告弟弟嚴重傷害（治療後仍失明）之後。被告受傷照片則無法證明傷勢是原告所造成。再者，若原告是對被告嚴重家暴之人，何以兩造97年離婚後，105年再次結婚？又何以現在3名子女都站原告那邊，不願意來法院為有利於被告之證述。
３、證人Ａ５即兩造女兒證稱：「（兩造於你20幾歲（97年間、第一次）離婚？）對，不是吵架離婚，是媽媽說要出家，因為弟弟發生車禍，但媽媽從出家到還俗都是住家裡，爸爸說要供養媽媽所有修行的費用，媽媽住在家裡的時間，有一起辦理法會，出國去玩，都有紀錄。（後來為何願意結婚？）後來媽媽還俗，台灣真佛報有登報，要還俗幫弟弟還車禍背在身上的債，弟弟發生車禍撞死的人，是加拿大籍，媽媽說要賠償對方880萬，還要賠弟弟的女朋友270萬，弟弟女友當時是植物人，現在狀況有好轉。媽媽說要賠這些錢，但去年我們發現媽媽沒有賠償，我們有找到當年的和解筆錄，沒有賠償加拿大人，只有賠償弟弟當時女友92萬（見卷一第137、139頁之和解書），媽媽當初卻說把灣內的房子及別人捐款的土地賣掉，說要賠償這筆錢，媽媽把這筆錢拿走，還在彰化跟人合開工廠，而且媽媽在中興路還購買一棟公寓。（母親經營瑤池仙苑，爸爸是否也幫忙？）對，這10幾、20年來，媽媽問事，爸爸都會幫忙，媽媽要外出幫人看風水，爸爸也會開車協助，每週一都會有一群人出門去參加活動，出國也是一起。媽媽辦事渡化，會焚燒金紙，都是在爸爸上班的公所的土地上化金紙，我父親要在旁顧火。（你父親對母親很不好，對母親有家庭暴力，是否如此？）我父親每天去公所上班，空檔會去蒜頭市場買新鮮的魚跟肉煮食給我母親吃，還會一匙一匙餵媽媽。父親是112年才退休。（瑤池仙苑後有鴿舍，何人興建？）是媽媽興建的，本來是蓋在太保溪南房子的樓上，媽媽跟爸爸說移到瑤池仙苑後面興建，說神明指示後面狀況會越來越好。媽媽表示如果爸爸想要養鴿子，就要蓋在那邊，不然不要讓他玩。（這樣講起來，玩賽鴿賭博，是爸爸想要玩？）他們兩人都有出資在玩，一開始蓋鴿舍…（是否玉山證券股票帳戶，扣台銀的存款？）媽媽證券戶是玉山銀行，其他所有入帳都是入台銀存摺。（被告訴訟代理人：媽媽稱其小學畢業，不會操作，都是由你操作？）我沒有幫忙，我不可能幫媽媽操作，這可以打電話去玉山證券，股票是個人的東西，我怎麼可以操作，媽媽要買賣有自己的專員，打電話賣掉都會有錄音。（有無看到媽媽被打受傷的照片（提示卷二第245、247頁？）那不是爸爸打的，當時父母吵架，媽媽把自己反鎖在二樓房間（溪南住處），在房間內摔東西太激動，當時爸爸住在仙苑，住三樓的葉立德打電話給給我，說母親在裡面摔東西怎麼辦，我請葉立德去敲門看看，葉立德擔心要把門撬開，媽媽剛好在門後，被撞倒又昏倒，隔天媽媽就瘀青，過兩、三天就是拜天公，很多人問母親怎麼了，母親也回答說是被弟弟撞到了。」等語（見卷二第147至155頁），可見兩造相處之狀況及共同經營家庭、瑤池仙苑之情形。
４、此外更有「瑤池仙苑」發佈在社群軟體上之照片（見卷一第131至133頁、卷二117頁）可見原告也有參與該處之活動無疑。
５、參照下述計算之兩造婚後財產，可以發現剩餘財產差額極小，原告可以請求之金額有限。被告抗辯依上開規定本件剩餘財產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而應減免原告之分配額，洵無可採。
㈤、綜上，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此部分兩造均不爭執為257,353元。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所示為9,655,748元，附表四債務均不應列入婚後消極財產，再扣除被告之婚前財產9,308,419元，合計為347,329元(9,655,748-9,308,419)。兩造之剩餘財產差額為89,976元（347,329-257,353），依平均分配之比例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之剩餘財產差額為44,9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詳如附表一所載。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44,9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6日，見家調字卷第72頁後）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則無理由。
六、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被告之聲請諭知被告如供相當擔保金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斟酌後認對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或無必要，不再予以論 述，附此說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原告減縮聲明不影響起訴時已徵收之裁判費，故分擔比例以勝訴部分與起訴金額比例計算），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洪嘉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　記　官　莊良坤  
附表一：兩造剩餘財產差額計算表
		原告部分

		


		


		




		


		金額、價額合計

		備註

		原告之婚後財產



		不爭執之婚後財產

		257,353元

		如附表二所示

		257,353元



		被告部分

		


		


		




		


		金額、價額合計

		備註

		被告之婚後財產



		不爭執之婚後財產

		9,655,748元

		如附表三所示

		9,655,748元



		有爭執本院認定應列為婚後財產者

		0元

		如附表四編號所示

		




		計算式【（9,655,748-9,308,419（婚前財產）－257,353】×1/2＝44,988元

		


		


		








　　　　
附表二：原告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六腳蒜頭郵局存



		3元

		家調字卷第61頁



		2

		同上

		六腳鄉農會存款

		23,469元

		家調字卷第64頁



		3

		同上

		玉山銀行嘉義分行存

		8,664元

		家調字卷第66頁



		4

		同上

		提存擔保金

		60萬元

		




		5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信用貸款

		374, 783元

		家調字卷第67頁



		以上合計為：257,353元

		


		


		


		










附表三：被告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番路郵局存款

		723,442元

		卷一第185頁



		2

		同上

		玉山銀行嘉義分行存款

		2,346元

		卷一第215頁



		3

		同上

		臺灣銀行太分行存款

		112,761元

		卷一第285頁



		4

		同上

		臺灣銀行太保分行支票帳戶存款

		1,100元

		卷一第300頁



		5

		同上

		保證責任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存

		552元

		卷一第311頁



		6

		同上

		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建物（即嘉義縣太保市瓦厝43-11號房屋及後方無門牌之鴿舍)

		15,435,685元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報告書



		7

		消極財產

		保證責任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貸款債

		6,620,138元元

		卷一第47頁



		以上合計為：9,655,748元

		


		


		


		










附表四：被告之婚後財產（兩造有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本院之判斷



		1

		消極財產

		積欠賴ＯＯ之債務

		300萬元

		


		不列入婚後消極財產



		2

		同上

		積欠陳ＯＯ之債務

		250萬元



		無

		同上



		3

		同上

		積欠陳ＯＯ之債務

		300萬元

		無

		同上



		4

		同上

		積欠張ＯＯ之債務

		100萬元

		無

		同上



		5

		同上

		積欠Ａ０１之債務

		30萬元

		卷二第25頁、第58至62頁

		同上



		6

		同上

		積欠劉ＯＯ之債務

		60萬元

		無

		同上



		7

		同上

		積欠Ａ０３之債務

		100萬元

		卷二第29頁

		同上



		8

		同上

		積欠Ａ０２之債務

		90萬元

		卷二第27頁、第62至66頁

		同上



		9

		同上

		積欠楊ＯＯ之債務

		30萬元

		無

		同上



		10

		同上

		積欠Ａ０４之債務

		30萬元

		卷二第31頁、第55至58頁

		同上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  Ａ６    



訴訟代理人  Ａ０７律師                      

            Ａ０８律師                      

被      告  Ｂ１    



訴訟代理人  Ｂ０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

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4,988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4,988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

    此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為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本件原

    告Ａ６於114年1月9日起訴時請求被告Ｂ１給付新臺幣（下同）1

    ,000萬元，嗣於同年10月17日具狀減縮聲明，請求被告應給

    付4,827,874元，復於同年11月10日具狀減縮聲明，請求黃

    建輝給付4,699,198元，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自

    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Ａ６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73年6月18日結婚，育有Ａ５、葉立德、葉立善等三

    名子女（均已成年），婚後夫妻購置財產均登記於被告名下

    。近年來被告不斷藉故對原告言語霸凌（誣指原告有外遇）

    ，並於113年2月14日挑唆其弟弟陳ＯＯ至太保市○○里○○00000

    號房屋（下稱「瓦厝43-11號房地」或瑤池仙苑）後鴿舍毆

    打原告，致原告受有外傷性硬腦膜下慢性出血、左眼水晶體

    脫位，並移除前房水晶體等嚴重傷害，原告目前左眼已近失

    明，兩造並已分居。原告於114年1月9日提起本件離婚、夫

    妻剩餘財產差額之訴，兩造於同年4月15日就離婚部分達成

    調解。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分配剩

    餘財產之差額，兩造婚後剩餘財產價值之基準日，應以原告

    離婚訴訟起訴日即114年1月9日計算。

㈡、原告絕非如被告所抗辯對家庭無貢獻之人。原告在民國73年

    第一次與被告結婚前，即於夜市擺攤販售，兩造結婚、結束

    夜市之生意後，共同在住家販賣錄影帶、甘蔗、水果、檳榔

    ，以經營家中生計。直到原告在85年間至六腳鄉公所任職後

    ，被告開始售賣金紙，並著手置辦瑤池仙苑。而被告名下房

    屋之水、電及電話費，至少自85年起，即曾設定由原告之六

    腳鄉農會存款帳戶扣繳。縱僅檢視105年4月11日兩造再婚後

    之扣繳紀錄，被告前所有灣南村120-8號房屋之水、電費，

    係分別由原告帳戶扣繳至106年1月3日、105年11月16日；溪

    南17-8號房屋之水費則扣繳至113年8月13日。被告指控原告

    40多年來家暴不斷，還興建鴻舍用以賭博云云，然未提出任

    何證據以實其說。況被告在97年間與原告協議離婚之原因係

    為了「出家修行」，離婚後仍繼續與原告同住，並共同經營

    「瑤池仙苑」舉辦法會活動，此有相關照片可證。原告若如

    此不堪，何以被告於105年4月11日「再度」與原告結婚？至

    於原告興建鴿舍之部分，乃係被告之意見，否則單以原告之

    薪資財力，又如何能在未經被告同意之情形下，在瓦厝43-1

    1號房地後方興建高達五層樓之鴿舍？

㈢、被告抗辯出售溪南17號之8、之11房地後所得價金用於支付墓

    厝、車禍賠償云云，完全未提出證據。葉家之祠堂是在辛卯

    年(即民國100年)所建，花費約80萬元；兩造長子葉立德之

    車禍則是在97年1月15日發生、賠款約92萬元。

㈣、被告為購買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即瓦厝43-1

    1號坐落之土地），曾於106年間要求女兒Ａ５聯繫原告，稱需

    要金錢購買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浩鼎公司）之

    股票，待股價上漲後，即可賣出購地。經Ａ５轉達原告即在10

    6年8月24日，自玉山銀行之帳戶匯款140萬元至Ａ５之玉山銀

    行帳戶，Ａ５再將前開140萬款項轉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被

    告旋即於106年8月28日買進浩鼎公司股票。之後原告又於10

    6年8月31日匯款50萬至Ａ５帳戶，再轉至被告帳戶，被告於10

    6年9月1日買進浩鼎公司股票916,303元。以上等情，有Ａ５及

    被告之玉山銀行存摺影本可佐。被告於107年2月間將浩鼎公

    司股票賣出，並將賣得之價金支付前開1023地號土地之頭期

    款。因此，被告辯稱其係獨力購買前開1023地號土地，原告

    未出分文等語，顯非事實。

㈤、被告抗辯為了購地、整地、興建「瑤池仙苑」向賴ＯＯ等多人

    借款云云，並非事實是虛構債務，意圖減少原告能獲分配之

    剩餘財產。證人Ａ０２為被告之母親；證人Ａ０４、Ａ０１則分別為

    被告所設瑤池仙苑之員工及義工，與被告認識達25年、15年

    之久，實無法排除其等基於前述身分及人際關係，為袒護被

    告而到庭做出不實證述之可能。更何況，其等均是在114年1

    1月6日庭期前，依照被告之要求簽立借款證明書，其等之證

    詞究竟是本於事實而為之，或是依照被告之指示而為之，即

    有可議之處。被告辯稱向前開人等借貸金錢以購買系爭1023

    地號土地云云；然經原告詢問，得知被告係以530萬元作為

    頭期款，剩餘900萬則向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貸款支付。5

    30萬元之頭期款中，由原告出資200萬元，其餘330萬元則是

    被告向其乾女兒之配偶陳Ｏ借款支付，並非如被告所辯係向

    前開賴ＯＯ等人借款。

㈥、又被告在112、113年間因出售溪南17號之8、之11房地現金收

    入高達9,308,419元，難以想像有無法支應一般固定開銷而

    須向他人借貸之情形。更何況兩造經營瑤池仙苑期間，每週

    三、六、日均開放信眾預約問事，信眾問事完畢後即會捐獻

    不定額之金錢，瑤池仙苑每年也會舉辦兩場大型法會(農曆1

    月8日拜天公及農曆7月18日之瑤池金母誕辰），每場法會收

    入約有200萬元，可見瑤池仙苑之收入足以支應其固定開銷

    外，亦可證明瑤池仙苑及坐落之1023地號土地是兩造共同經

    營之財產累積。

㈦、原告在113年2月14日遭被告胞弟毆打後，被告自113年11月底

    陸續請人搬走兩造原共同居住之瓦厝43-11號房屋内物品，

    更向友人表示欲出售前開房地。原告迫於無奈，遂搬遷至長

    子葉立德之租屋處同住，並於113年12月2日自六腳鄉農會帳

    戶提領現金110萬元，除支付律師酬金、裁判費等使用完畢

    者外，其中60萬元假扣押提存款，並無隱匿財產情事。

㈧、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699,1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Ｂ１答辯以：

㈠、兩造於73年6月18日第一次結婚時被告年僅17歲並懷有5個月

    身孕，原告Ａ６26歲，婚後育有一女二男。原告一直沒有工作

    ，被告非常傳統靠賣檳榔、家庭理髮、削甘蔗、賣水果、賣

    金紙、賣錄影帶，賺錢維持一家生計。之後原告才到六腳鄉

    公所清潔隊工作，又從事公墓管理人員直到退休，惟不曾拿

    錢回家家用，40多年來家暴不斷又熱衷賭博。兩造曾在97年

    12月18日協議離婚，當時約定財產歸屬為夫妻保有各自名下

    財產，是以溪南17號之8、17號之11兩間房地均為原告之婚

    前財產，而非本案之婚後財產。97年之離婚協議之所以約定

    溪南的兩間房地為被告所有，是因為被告名下不動產都是被

    告自己賺錢出資購買，原告並無貢獻，原告才會答應如此條

    件。

㈡、上開溪南17號之11房地於112年4月18日出售，所得價金為6,1

    80,000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366,136元及仲介費194,670

    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僅3,600,000元。上開17之8號

    房地於113年8月15日出售，所得價金為800萬元，扣除玉山

    銀行房貸2,065,046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為5,708,4

    19元。之後又為家中長輩蓋墓厝花費約1百多萬元、為長子

    葉立德車禍賠償共140萬元，三個孩子共6次婚姻之花費等等

    。

㈢、兩造105年4月11日再次結婚，被告於108年5月21日購入太保

    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並出資在上興建「瑤池仙苑」

    （即瓦厝43-11號房屋）。兩造再婚後原告仍不改賭博惡習

    ，蓋五層樓鴿舍、買鴿子、賭賽鴿前前後後共花費約1千萬

    元，都是向被告拿錢，只要不合原告的意就經常摔手機、掀

    飯桌、毁損家電用品等等。瓦厝43-11號房地是被告Ｂ１向銀

    行貸款及向他人借款而來，銀行貸款由被告Ｂ１一人還款，原

    告未出分文，無任何貢獻或協力，自不能使之坐享其成。被

    告除向銀行貸款外，另積欠賴ＯＯ300萬元、陳ＯＯ250萬元、陳

    ＯＯ300萬元、張ＯＯ100萬元、Ａ０１30萬元、劉ＯＯ60萬元、Ａ０３10

    0萬元、Ａ０２70萬元、楊30萬元、Ａ０４30萬元。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兩造於73年6月18日第一次結婚，婚後育有一女二男，分別為

    長女Ａ５（73年生）、長男葉立德（76年生）、次男葉立善（

    78年生）。兩造於97年12月18日協議離婚，簽立協議書如家

    調字卷第111頁所示。

㈡、兩造於105年4月11日再次結婚，迄於114年4月15日在本院調

    解離婚，剩餘財基準日為本案起訴日即114年1月9日。

㈢、門牌號碼太保市○○里○○00號之8（含太保市○○○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同段256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同段8建號房屋全部

    ）及17號之11（含太保市○○○段000地號土地全部、同段256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同段8建號房屋）兩間房地均為被告

    之婚前財產。

㈣、兩造對於原告之婚後財產為257,353元不爭執（詳附表二所示

    ，見卷二第14頁），原告無婚前財產。

㈤、附表三為兩造均同意列入被告婚後財產部分。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

    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

    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

    在此限：⑴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⑵慰撫金；夫妻現

    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

    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

    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雙

    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係指婚姻關係存續中，

    夫妻各自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及

    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計算出夫妻各自之剩餘財產

    ，再比較其剩餘財產之多寡，算定其差額，剩餘財產較少之

    一方得向剩餘財產較多之他方，請求分配差額之2分之1。經

    查，兩造於114年4月15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夫妻剩餘財產

    差額分配，即屬有據。

㈡、針對被告之婚後財產，有爭執部分（詳附表四），均難信為

    真實，說明如下：

１、編號1至4、6、9之債務部分：被告自承無法提出相關證據，

    故不主張列為婚後債務。

２、編號5、6、8、10之債務合計250萬元部分：此部分原告雖提

    出手寫之借款文書為證（見卷二第25至31頁），然上開文書

    提出之日期114年11月間，被告則早在114年4月之答辯狀中

    （見家調字卷第107頁）主張有上開債權存在，斯時被告完

    全無法提出任何文書佐證，之後才補提證據，證人Ａ０１等也

    證稱是應被告要求書立（事後補寫），是以證人等交付款項

    之原因是否為與被告間之借貸款關係令人存疑。

３、被告自承數十年來經營「瑤池仙苑」，從網路關鍵字搜尋「

    瑤池仙苑」、「Ｂ１」、「真佛宗」等即可查得相關資料。證

    人Ａ０１、Ａ０４均為該處（宮廟）之義工或員工，甚至因為信仰

    改名中有「立」字，與兩造之兒子（葉立德、葉立善）相同

    ，可見對信仰之虔誠。其等縱有（此為假設）交付金錢予被

    告，亦是宗教奉獻的可能遠遠大於借款。不能因為被告如今

    面臨訴訟，證人等就轉變以往認知，欲對被告主張債權。

４、證人Ａ０２則為被告母親，其證稱在北興街賣菜、買水果，借給

    被告100萬元，其中45萬元是交現金云云；顯然是對於款項

    來處無法說明，故以交付現金為藉口，自難信為真實。

５、被告表示經營「瑤池仙苑」諸多花費、入不敷出、開銷很大

    云云；然此部分業經證人Ａ５即兩造女兒到庭證稱該處收支狀

    況（見卷二第147至149頁，Ａ５所述或有誇大，但仍可見概略

    之狀況）。經營「瑤池仙苑」絕非開銷大於收入而需被告不

    斷借錢供應，否則被告不會在瓦厝43-11號房地不適合繼續

    作為宮廟使用後，又搬往他處繼續經營。

６、再者1023地號土地是被告於108年5月21日購入，有土地登記

    謄本之記載可參，後續被告整地建屋，購地所需款項在108

    年間即已發生。被告抗辯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及Ａ０４等分別於112

    年4月20日、113年間、111年3月16日、112年4月10日借款乙

    節，此有借款文書上書寫之日期可查（見卷二第25至31頁）

    ，借款時間與購地日期有明顯落差。再者，被告於112、113

    年間分別出售溪南17之11、17之8房地，扣除貸款仲介費等

    等，依自承得款超過900萬元，何以仍有向證人等借款之必

    要。

７、綜上，本院認被告抗辯如附表四所示之債務，依現有證據，

    均難信為真實，不應列入婚後消極財產。

㈢、關於被告之婚前財產價值為9,308,419元，說明如下：

１、兩造均不爭執溪南17號之8及17號之11房地均為被告之婚前財

    產。上開房地分別於113年8月15日、112年4月18日出售，有

    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13日嘉上地登字第11400034

    51號函覆買賣登記異動索引資料可查（見卷一第55至69頁）

    。

２、被告抗辯溪南17號之11房地出售所得價金為6,180,000元，扣

    除玉山銀行房貸2,366,136元及仲介費194,670元及相關稅費

    代書費後，餘款3,600,000元。溪南17之8號房地於113年8月

    15日出售所得價金為800萬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065,046

    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為5,708,419元等情；原告對

    於上開得款並不爭執。

３、原告抗辯被告除了房屋貸款外另有其他婚前債務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為真實。不能因為被告抗辯賣屋所得用於家中長輩蓋墓厝花費約1百多萬元、長子葉立德車禍賠償共140萬元，三個孩子共6次婚姻之花費云云，因時間點根本不同，並非真實，就為如此之推論。被告之婚前債務應僅限於上開房地於玉山銀行之房貸而已，本院於計算價值時業已算入。

４、是以，被告之婚前積極財產至少有上開2間房地，扣除房地貸

    款後（婚前消極財產）價值9,308,419元（3,600,000+5,708

    ,419）。

㈣、被告不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主張酌減或免除原告

    之分配額，說明如下：

１、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

    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

    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

    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

    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

    ，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

２、被告主張原告沈迷賭博、對家庭無貢獻，有嚴重家暴云云；

    然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光碟，僅可見原告有出言辱罵被告之

    狀況，且是被告本身情緒激動、反應很大，時間點更是在原

    告遭被告弟弟嚴重傷害（治療後仍失明）之後。被告受傷照

    片則無法證明傷勢是原告所造成。再者，若原告是對被告嚴

    重家暴之人，何以兩造97年離婚後，105年再次結婚？又何

    以現在3名子女都站原告那邊，不願意來法院為有利於被告

    之證述。

３、證人Ａ５即兩造女兒證稱：「（兩造於你20幾歲（97年間、第

    一次）離婚？）對，不是吵架離婚，是媽媽說要出家，因為

    弟弟發生車禍，但媽媽從出家到還俗都是住家裡，爸爸說要

    供養媽媽所有修行的費用，媽媽住在家裡的時間，有一起辦

    理法會，出國去玩，都有紀錄。（後來為何願意結婚？）後

    來媽媽還俗，台灣真佛報有登報，要還俗幫弟弟還車禍背在

    身上的債，弟弟發生車禍撞死的人，是加拿大籍，媽媽說要

    賠償對方880萬，還要賠弟弟的女朋友270萬，弟弟女友當時

    是植物人，現在狀況有好轉。媽媽說要賠這些錢，但去年我

    們發現媽媽沒有賠償，我們有找到當年的和解筆錄，沒有賠

    償加拿大人，只有賠償弟弟當時女友92萬（見卷一第137、1

    39頁之和解書），媽媽當初卻說把灣內的房子及別人捐款的

    土地賣掉，說要賠償這筆錢，媽媽把這筆錢拿走，還在彰化

    跟人合開工廠，而且媽媽在中興路還購買一棟公寓。（母親

    經營瑤池仙苑，爸爸是否也幫忙？）對，這10幾、20年來，

    媽媽問事，爸爸都會幫忙，媽媽要外出幫人看風水，爸爸也

    會開車協助，每週一都會有一群人出門去參加活動，出國也

    是一起。媽媽辦事渡化，會焚燒金紙，都是在爸爸上班的公

    所的土地上化金紙，我父親要在旁顧火。（你父親對母親很

    不好，對母親有家庭暴力，是否如此？）我父親每天去公所

    上班，空檔會去蒜頭市場買新鮮的魚跟肉煮食給我母親吃，

    還會一匙一匙餵媽媽。父親是112年才退休。（瑤池仙苑後

    有鴿舍，何人興建？）是媽媽興建的，本來是蓋在太保溪南

    房子的樓上，媽媽跟爸爸說移到瑤池仙苑後面興建，說神明

    指示後面狀況會越來越好。媽媽表示如果爸爸想要養鴿子，

    就要蓋在那邊，不然不要讓他玩。（這樣講起來，玩賽鴿賭

    博，是爸爸想要玩？）他們兩人都有出資在玩，一開始蓋鴿

    舍…（是否玉山證券股票帳戶，扣台銀的存款？）媽媽證券

    戶是玉山銀行，其他所有入帳都是入台銀存摺。（被告訴訟

    代理人：媽媽稱其小學畢業，不會操作，都是由你操作？）

    我沒有幫忙，我不可能幫媽媽操作，這可以打電話去玉山證

    券，股票是個人的東西，我怎麼可以操作，媽媽要買賣有自

    己的專員，打電話賣掉都會有錄音。（有無看到媽媽被打受

    傷的照片（提示卷二第245、247頁？）那不是爸爸打的，當

    時父母吵架，媽媽把自己反鎖在二樓房間（溪南住處），在

    房間內摔東西太激動，當時爸爸住在仙苑，住三樓的葉立德

    打電話給給我，說母親在裡面摔東西怎麼辦，我請葉立德去

    敲門看看，葉立德擔心要把門撬開，媽媽剛好在門後，被撞

    倒又昏倒，隔天媽媽就瘀青，過兩、三天就是拜天公，很多

    人問母親怎麼了，母親也回答說是被弟弟撞到了。」等語（

    見卷二第147至155頁），可見兩造相處之狀況及共同經營家

    庭、瑤池仙苑之情形。

４、此外更有「瑤池仙苑」發佈在社群軟體上之照片（見卷一第1

    31至133頁、卷二117頁）可見原告也有參與該處之活動無疑

    。

５、參照下述計算之兩造婚後財產，可以發現剩餘財產差額極小

    ，原告可以請求之金額有限。被告抗辯依上開規定本件剩餘

    財產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而應減免原告之分配額，洵無可採

    。

㈤、綜上，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此部分兩造均不爭執

    為257,353元。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所示為9,655,748

    元，附表四債務均不應列入婚後消極財產，再扣除被告之婚

    前財產9,308,419元，合計為347,329元(9,655,748-9,308,4

    19)。兩造之剩餘財產差額為89,976元（347,329-257,353）

    ，依平均分配之比例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之剩餘財產差額

    為44,9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詳如附表一所載。原告依

    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

    半數即44,9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6

    日，見家調字卷第72頁後）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則無理由。

六、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家事事件法

    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被告之聲請諭知被告如供相當擔保金

    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

    斟酌後認對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或無必要，不再予以論 述

    ，附此說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原告減縮

    聲明不影響起訴時已徵收之裁判費，故分擔比例以勝訴部分

    與起訴金額比例計算），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洪嘉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　記　官　莊良坤  

附表一：兩造剩餘財產差額計算表

原告部分     金額、價額合計 備註 原告之婚後財產 不爭執之婚後財產 257,353元 如附表二所示 257,353元 被告部分     金額、價額合計 備註 被告之婚後財產 不爭執之婚後財產 9,655,748元 如附表三所示 9,655,748元 有爭執本院認定應列為婚後財產者 0元 如附表四編號所示  計算式【（9,655,748-9,308,419（婚前財產）－257,353】×1/2＝44,988元    

　　　　

附表二：原告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六腳蒜頭郵局存  3元 家調字卷第61頁 2 同上 六腳鄉農會存款 23,469元 家調字卷第64頁 3 同上 玉山銀行嘉義分行存 8,664元 家調字卷第66頁 4 同上 提存擔保金 60萬元  5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信用貸款 374, 783元 家調字卷第67頁 以上合計為：257,353元     



附表三：被告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番路郵局存款 723,442元 卷一第185頁 2 同上 玉山銀行嘉義分行存款 2,346元 卷一第215頁 3 同上 臺灣銀行太分行存款 112,761元 卷一第285頁 4 同上 臺灣銀行太保分行支票帳戶存款 1,100元 卷一第300頁 5 同上 保證責任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存 552元 卷一第311頁 6 同上 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建物（即嘉義縣太保市瓦厝43-11號房屋及後方無門牌之鴿舍) 15,435,685元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報告書 7 消極財產 保證責任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貸款債 6,620,138元元 卷一第47頁 以上合計為：9,655,748元     



附表四：被告之婚後財產（兩造有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本院之判斷 1 消極財產 積欠賴ＯＯ之債務 300萬元  不列入婚後消極財產 2 同上 積欠陳ＯＯ之債務 250萬元  無 同上 3 同上 積欠陳ＯＯ之債務 300萬元 無 同上 4 同上 積欠張ＯＯ之債務 100萬元 無 同上 5 同上 積欠Ａ０１之債務 30萬元 卷二第25頁、第58至62頁 同上 6 同上 積欠劉ＯＯ之債務 60萬元 無 同上 7 同上 積欠Ａ０３之債務 100萬元 卷二第29頁 同上 8 同上 積欠Ａ０２之債務 90萬元 卷二第27頁、第62至66頁 同上 9 同上 積欠楊ＯＯ之債務 30萬元 無 同上 10 同上 積欠Ａ０４之債務 30萬元 卷二第31頁、第55至58頁 同上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  Ａ６    


訴訟代理人  Ａ０７律師                      
            Ａ０８律師                      
被      告  Ｂ１    


訴訟代理人  Ｂ０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4,988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4,98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為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本件原告Ａ６於114年1月9日起訴時請求被告Ｂ１給付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嗣於同年10月17日具狀減縮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4,827,874元，復於同年11月10日具狀減縮聲明，請求黃建輝給付4,699,198元，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Ａ６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73年6月18日結婚，育有Ａ５、葉立德、葉立善等三名子女（均已成年），婚後夫妻購置財產均登記於被告名下。近年來被告不斷藉故對原告言語霸凌（誣指原告有外遇），並於113年2月14日挑唆其弟弟陳ＯＯ至太保市○○里○○00000號房屋（下稱「瓦厝43-11號房地」或瑤池仙苑）後鴿舍毆打原告，致原告受有外傷性硬腦膜下慢性出血、左眼水晶體脫位，並移除前房水晶體等嚴重傷害，原告目前左眼已近失明，兩造並已分居。原告於114年1月9日提起本件離婚、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訴，兩造於同年4月15日就離婚部分達成調解。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兩造婚後剩餘財產價值之基準日，應以原告離婚訴訟起訴日即114年1月9日計算。
㈡、原告絕非如被告所抗辯對家庭無貢獻之人。原告在民國73年第一次與被告結婚前，即於夜市擺攤販售，兩造結婚、結束夜市之生意後，共同在住家販賣錄影帶、甘蔗、水果、檳榔，以經營家中生計。直到原告在85年間至六腳鄉公所任職後，被告開始售賣金紙，並著手置辦瑤池仙苑。而被告名下房屋之水、電及電話費，至少自85年起，即曾設定由原告之六腳鄉農會存款帳戶扣繳。縱僅檢視105年4月11日兩造再婚後之扣繳紀錄，被告前所有灣南村120-8號房屋之水、電費，係分別由原告帳戶扣繳至106年1月3日、105年11月16日；溪南17-8號房屋之水費則扣繳至113年8月13日。被告指控原告40多年來家暴不斷，還興建鴻舍用以賭博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況被告在97年間與原告協議離婚之原因係為了「出家修行」，離婚後仍繼續與原告同住，並共同經營「瑤池仙苑」舉辦法會活動，此有相關照片可證。原告若如此不堪，何以被告於105年4月11日「再度」與原告結婚？至於原告興建鴿舍之部分，乃係被告之意見，否則單以原告之薪資財力，又如何能在未經被告同意之情形下，在瓦厝43-11號房地後方興建高達五層樓之鴿舍？
㈢、被告抗辯出售溪南17號之8、之11房地後所得價金用於支付墓厝、車禍賠償云云，完全未提出證據。葉家之祠堂是在辛卯年(即民國100年)所建，花費約80萬元；兩造長子葉立德之車禍則是在97年1月15日發生、賠款約92萬元。
㈣、被告為購買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即瓦厝43-11號坐落之土地），曾於106年間要求女兒Ａ５聯繫原告，稱需要金錢購買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浩鼎公司）之股票，待股價上漲後，即可賣出購地。經Ａ５轉達原告即在106年8月24日，自玉山銀行之帳戶匯款140萬元至Ａ５之玉山銀行帳戶，Ａ５再將前開140萬款項轉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被告旋即於106年8月28日買進浩鼎公司股票。之後原告又於106年8月31日匯款50萬至Ａ５帳戶，再轉至被告帳戶，被告於106年9月1日買進浩鼎公司股票916,303元。以上等情，有Ａ５及被告之玉山銀行存摺影本可佐。被告於107年2月間將浩鼎公司股票賣出，並將賣得之價金支付前開1023地號土地之頭期款。因此，被告辯稱其係獨力購買前開1023地號土地，原告未出分文等語，顯非事實。
㈤、被告抗辯為了購地、整地、興建「瑤池仙苑」向賴ＯＯ等多人借款云云，並非事實是虛構債務，意圖減少原告能獲分配之剩餘財產。證人Ａ０２為被告之母親；證人Ａ０４、Ａ０１則分別為被告所設瑤池仙苑之員工及義工，與被告認識達25年、15年之久，實無法排除其等基於前述身分及人際關係，為袒護被告而到庭做出不實證述之可能。更何況，其等均是在114年11月6日庭期前，依照被告之要求簽立借款證明書，其等之證詞究竟是本於事實而為之，或是依照被告之指示而為之，即有可議之處。被告辯稱向前開人等借貸金錢以購買系爭1023地號土地云云；然經原告詢問，得知被告係以530萬元作為頭期款，剩餘900萬則向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貸款支付。530萬元之頭期款中，由原告出資200萬元，其餘330萬元則是被告向其乾女兒之配偶陳Ｏ借款支付，並非如被告所辯係向前開賴ＯＯ等人借款。
㈥、又被告在112、113年間因出售溪南17號之8、之11房地現金收入高達9,308,419元，難以想像有無法支應一般固定開銷而須向他人借貸之情形。更何況兩造經營瑤池仙苑期間，每週三、六、日均開放信眾預約問事，信眾問事完畢後即會捐獻不定額之金錢，瑤池仙苑每年也會舉辦兩場大型法會(農曆1月8日拜天公及農曆7月18日之瑤池金母誕辰），每場法會收入約有200萬元，可見瑤池仙苑之收入足以支應其固定開銷外，亦可證明瑤池仙苑及坐落之1023地號土地是兩造共同經營之財產累積。
㈦、原告在113年2月14日遭被告胞弟毆打後，被告自113年11月底陸續請人搬走兩造原共同居住之瓦厝43-11號房屋内物品，更向友人表示欲出售前開房地。原告迫於無奈，遂搬遷至長子葉立德之租屋處同住，並於113年12月2日自六腳鄉農會帳戶提領現金110萬元，除支付律師酬金、裁判費等使用完畢者外，其中60萬元假扣押提存款，並無隱匿財產情事。
㈧、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699,1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Ｂ１答辯以：
㈠、兩造於73年6月18日第一次結婚時被告年僅17歲並懷有5個月身孕，原告Ａ６26歲，婚後育有一女二男。原告一直沒有工作，被告非常傳統靠賣檳榔、家庭理髮、削甘蔗、賣水果、賣金紙、賣錄影帶，賺錢維持一家生計。之後原告才到六腳鄉公所清潔隊工作，又從事公墓管理人員直到退休，惟不曾拿錢回家家用，40多年來家暴不斷又熱衷賭博。兩造曾在97年12月18日協議離婚，當時約定財產歸屬為夫妻保有各自名下財產，是以溪南17號之8、17號之11兩間房地均為原告之婚前財產，而非本案之婚後財產。97年之離婚協議之所以約定溪南的兩間房地為被告所有，是因為被告名下不動產都是被告自己賺錢出資購買，原告並無貢獻，原告才會答應如此條件。
㈡、上開溪南17號之11房地於112年4月18日出售，所得價金為6,180,000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366,136元及仲介費194,670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僅3,600,000元。上開17之8號房地於113年8月15日出售，所得價金為800萬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065,046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為5,708,419元。之後又為家中長輩蓋墓厝花費約1百多萬元、為長子葉立德車禍賠償共140萬元，三個孩子共6次婚姻之花費等等。
㈢、兩造105年4月11日再次結婚，被告於108年5月21日購入太保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並出資在上興建「瑤池仙苑」（即瓦厝43-11號房屋）。兩造再婚後原告仍不改賭博惡習，蓋五層樓鴿舍、買鴿子、賭賽鴿前前後後共花費約1千萬元，都是向被告拿錢，只要不合原告的意就經常摔手機、掀飯桌、毁損家電用品等等。瓦厝43-11號房地是被告Ｂ１向銀行貸款及向他人借款而來，銀行貸款由被告Ｂ１一人還款，原告未出分文，無任何貢獻或協力，自不能使之坐享其成。被告除向銀行貸款外，另積欠賴ＯＯ300萬元、陳ＯＯ250萬元、陳ＯＯ300萬元、張ＯＯ100萬元、Ａ０１30萬元、劉ＯＯ60萬元、Ａ０３100萬元、Ａ０２70萬元、楊30萬元、Ａ０４30萬元。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兩造於73年6月18日第一次結婚，婚後育有一女二男，分別為長女Ａ５（73年生）、長男葉立德（76年生）、次男葉立善（78年生）。兩造於97年12月18日協議離婚，簽立協議書如家調字卷第111頁所示。
㈡、兩造於105年4月11日再次結婚，迄於114年4月15日在本院調解離婚，剩餘財基準日為本案起訴日即114年1月9日。
㈢、門牌號碼太保市○○里○○00號之8（含太保市○○○段000地號土地全部、同段256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同段8建號房屋全部）及17號之11（含太保市○○○段000地號土地全部、同段256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同段8建號房屋）兩間房地均為被告之婚前財產。
㈣、兩造對於原告之婚後財產為257,353元不爭執（詳附表二所示，見卷二第14頁），原告無婚前財產。
㈤、附表三為兩造均同意列入被告婚後財產部分。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⑴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⑵慰撫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係指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各自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及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計算出夫妻各自之剩餘財產，再比較其剩餘財產之多寡，算定其差額，剩餘財產較少之一方得向剩餘財產較多之他方，請求分配差額之2分之1。經查，兩造於114年4月15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即屬有據。
㈡、針對被告之婚後財產，有爭執部分（詳附表四），均難信為真實，說明如下：
１、編號1至4、6、9之債務部分：被告自承無法提出相關證據，故不主張列為婚後債務。
２、編號5、6、8、10之債務合計250萬元部分：此部分原告雖提出手寫之借款文書為證（見卷二第25至31頁），然上開文書提出之日期114年11月間，被告則早在114年4月之答辯狀中（見家調字卷第107頁）主張有上開債權存在，斯時被告完全無法提出任何文書佐證，之後才補提證據，證人Ａ０１等也證稱是應被告要求書立（事後補寫），是以證人等交付款項之原因是否為與被告間之借貸款關係令人存疑。
３、被告自承數十年來經營「瑤池仙苑」，從網路關鍵字搜尋「瑤池仙苑」、「Ｂ１」、「真佛宗」等即可查得相關資料。證人Ａ０１、Ａ０４均為該處（宮廟）之義工或員工，甚至因為信仰改名中有「立」字，與兩造之兒子（葉立德、葉立善）相同，可見對信仰之虔誠。其等縱有（此為假設）交付金錢予被告，亦是宗教奉獻的可能遠遠大於借款。不能因為被告如今面臨訴訟，證人等就轉變以往認知，欲對被告主張債權。
４、證人Ａ０２則為被告母親，其證稱在北興街賣菜、買水果，借給被告100萬元，其中45萬元是交現金云云；顯然是對於款項來處無法說明，故以交付現金為藉口，自難信為真實。
５、被告表示經營「瑤池仙苑」諸多花費、入不敷出、開銷很大云云；然此部分業經證人Ａ５即兩造女兒到庭證稱該處收支狀況（見卷二第147至149頁，Ａ５所述或有誇大，但仍可見概略之狀況）。經營「瑤池仙苑」絕非開銷大於收入而需被告不斷借錢供應，否則被告不會在瓦厝43-11號房地不適合繼續作為宮廟使用後，又搬往他處繼續經營。
６、再者1023地號土地是被告於108年5月21日購入，有土地登記謄本之記載可參，後續被告整地建屋，購地所需款項在108年間即已發生。被告抗辯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及Ａ０４等分別於112年4月20日、113年間、111年3月16日、112年4月10日借款乙節，此有借款文書上書寫之日期可查（見卷二第25至31頁），借款時間與購地日期有明顯落差。再者，被告於112、113年間分別出售溪南17之11、17之8房地，扣除貸款仲介費等等，依自承得款超過900萬元，何以仍有向證人等借款之必要。
７、綜上，本院認被告抗辯如附表四所示之債務，依現有證據，均難信為真實，不應列入婚後消極財產。
㈢、關於被告之婚前財產價值為9,308,419元，說明如下：
１、兩造均不爭執溪南17號之8及17號之11房地均為被告之婚前財產。上開房地分別於113年8月15日、112年4月18日出售，有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13日嘉上地登字第1140003451號函覆買賣登記異動索引資料可查（見卷一第55至69頁）。
２、被告抗辯溪南17號之11房地出售所得價金為6,180,000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366,136元及仲介費194,670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3,600,000元。溪南17之8號房地於113年8月15日出售所得價金為800萬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065,046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為5,708,419元等情；原告對於上開得款並不爭執。
３、原告抗辯被告除了房屋貸款外另有其他婚前債務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為真實。不能因為被告抗辯賣屋所得用於家中長輩蓋墓厝花費約1百多萬元、長子葉立德車禍賠償共140萬元，三個孩子共6次婚姻之花費云云，因時間點根本不同，並非真實，就為如此之推論。被告之婚前債務應僅限於上開房地於玉山銀行之房貸而已，本院於計算價值時業已算入。
４、是以，被告之婚前積極財產至少有上開2間房地，扣除房地貸款後（婚前消極財產）價值9,308,419元（3,600,000+5,708,419）。
㈣、被告不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主張酌減或免除原告之分配額，說明如下：
１、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
２、被告主張原告沈迷賭博、對家庭無貢獻，有嚴重家暴云云；然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光碟，僅可見原告有出言辱罵被告之狀況，且是被告本身情緒激動、反應很大，時間點更是在原告遭被告弟弟嚴重傷害（治療後仍失明）之後。被告受傷照片則無法證明傷勢是原告所造成。再者，若原告是對被告嚴重家暴之人，何以兩造97年離婚後，105年再次結婚？又何以現在3名子女都站原告那邊，不願意來法院為有利於被告之證述。
３、證人Ａ５即兩造女兒證稱：「（兩造於你20幾歲（97年間、第一次）離婚？）對，不是吵架離婚，是媽媽說要出家，因為弟弟發生車禍，但媽媽從出家到還俗都是住家裡，爸爸說要供養媽媽所有修行的費用，媽媽住在家裡的時間，有一起辦理法會，出國去玩，都有紀錄。（後來為何願意結婚？）後來媽媽還俗，台灣真佛報有登報，要還俗幫弟弟還車禍背在身上的債，弟弟發生車禍撞死的人，是加拿大籍，媽媽說要賠償對方880萬，還要賠弟弟的女朋友270萬，弟弟女友當時是植物人，現在狀況有好轉。媽媽說要賠這些錢，但去年我們發現媽媽沒有賠償，我們有找到當年的和解筆錄，沒有賠償加拿大人，只有賠償弟弟當時女友92萬（見卷一第137、139頁之和解書），媽媽當初卻說把灣內的房子及別人捐款的土地賣掉，說要賠償這筆錢，媽媽把這筆錢拿走，還在彰化跟人合開工廠，而且媽媽在中興路還購買一棟公寓。（母親經營瑤池仙苑，爸爸是否也幫忙？）對，這10幾、20年來，媽媽問事，爸爸都會幫忙，媽媽要外出幫人看風水，爸爸也會開車協助，每週一都會有一群人出門去參加活動，出國也是一起。媽媽辦事渡化，會焚燒金紙，都是在爸爸上班的公所的土地上化金紙，我父親要在旁顧火。（你父親對母親很不好，對母親有家庭暴力，是否如此？）我父親每天去公所上班，空檔會去蒜頭市場買新鮮的魚跟肉煮食給我母親吃，還會一匙一匙餵媽媽。父親是112年才退休。（瑤池仙苑後有鴿舍，何人興建？）是媽媽興建的，本來是蓋在太保溪南房子的樓上，媽媽跟爸爸說移到瑤池仙苑後面興建，說神明指示後面狀況會越來越好。媽媽表示如果爸爸想要養鴿子，就要蓋在那邊，不然不要讓他玩。（這樣講起來，玩賽鴿賭博，是爸爸想要玩？）他們兩人都有出資在玩，一開始蓋鴿舍…（是否玉山證券股票帳戶，扣台銀的存款？）媽媽證券戶是玉山銀行，其他所有入帳都是入台銀存摺。（被告訴訟代理人：媽媽稱其小學畢業，不會操作，都是由你操作？）我沒有幫忙，我不可能幫媽媽操作，這可以打電話去玉山證券，股票是個人的東西，我怎麼可以操作，媽媽要買賣有自己的專員，打電話賣掉都會有錄音。（有無看到媽媽被打受傷的照片（提示卷二第245、247頁？）那不是爸爸打的，當時父母吵架，媽媽把自己反鎖在二樓房間（溪南住處），在房間內摔東西太激動，當時爸爸住在仙苑，住三樓的葉立德打電話給給我，說母親在裡面摔東西怎麼辦，我請葉立德去敲門看看，葉立德擔心要把門撬開，媽媽剛好在門後，被撞倒又昏倒，隔天媽媽就瘀青，過兩、三天就是拜天公，很多人問母親怎麼了，母親也回答說是被弟弟撞到了。」等語（見卷二第147至155頁），可見兩造相處之狀況及共同經營家庭、瑤池仙苑之情形。
４、此外更有「瑤池仙苑」發佈在社群軟體上之照片（見卷一第131至133頁、卷二117頁）可見原告也有參與該處之活動無疑。
５、參照下述計算之兩造婚後財產，可以發現剩餘財產差額極小，原告可以請求之金額有限。被告抗辯依上開規定本件剩餘財產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而應減免原告之分配額，洵無可採。
㈤、綜上，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此部分兩造均不爭執為257,353元。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所示為9,655,748元，附表四債務均不應列入婚後消極財產，再扣除被告之婚前財產9,308,419元，合計為347,329元(9,655,748-9,308,419)。兩造之剩餘財產差額為89,976元（347,329-257,353），依平均分配之比例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之剩餘財產差額為44,9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詳如附表一所載。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44,9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6日，見家調字卷第72頁後）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則無理由。
六、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被告之聲請諭知被告如供相當擔保金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斟酌後認對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或無必要，不再予以論 述，附此說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原告減縮聲明不影響起訴時已徵收之裁判費，故分擔比例以勝訴部分與起訴金額比例計算），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洪嘉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　記　官　莊良坤  
附表一：兩造剩餘財產差額計算表
		原告部分

		


		


		




		


		金額、價額合計

		備註

		原告之婚後財產



		不爭執之婚後財產

		257,353元

		如附表二所示

		257,353元



		被告部分

		


		


		




		


		金額、價額合計

		備註

		被告之婚後財產



		不爭執之婚後財產

		9,655,748元

		如附表三所示

		9,655,748元



		有爭執本院認定應列為婚後財產者

		0元

		如附表四編號所示

		




		計算式【（9,655,748-9,308,419（婚前財產）－257,353】×1/2＝44,988元

		


		


		








　　　　
附表二：原告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六腳蒜頭郵局存



		3元

		家調字卷第61頁



		2

		同上

		六腳鄉農會存款

		23,469元

		家調字卷第64頁



		3

		同上

		玉山銀行嘉義分行存

		8,664元

		家調字卷第66頁



		4

		同上

		提存擔保金

		60萬元

		




		5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信用貸款

		374, 783元

		家調字卷第67頁



		以上合計為：257,353元

		


		


		


		










附表三：被告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番路郵局存款

		723,442元

		卷一第185頁



		2

		同上

		玉山銀行嘉義分行存款

		2,346元

		卷一第215頁



		3

		同上

		臺灣銀行太分行存款

		112,761元

		卷一第285頁



		4

		同上

		臺灣銀行太保分行支票帳戶存款

		1,100元

		卷一第300頁



		5

		同上

		保證責任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存

		552元

		卷一第311頁



		6

		同上

		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建物（即嘉義縣太保市瓦厝43-11號房屋及後方無門牌之鴿舍)

		15,435,685元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報告書



		7

		消極財產

		保證責任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貸款債

		6,620,138元元

		卷一第47頁



		以上合計為：9,655,748元

		


		


		


		










附表四：被告之婚後財產（兩造有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本院之判斷



		1

		消極財產

		積欠賴ＯＯ之債務

		300萬元

		


		不列入婚後消極財產



		2

		同上

		積欠陳ＯＯ之債務

		250萬元



		無

		同上



		3

		同上

		積欠陳ＯＯ之債務

		300萬元

		無

		同上



		4

		同上

		積欠張ＯＯ之債務

		100萬元

		無

		同上



		5

		同上

		積欠Ａ０１之債務

		30萬元

		卷二第25頁、第58至62頁

		同上



		6

		同上

		積欠劉ＯＯ之債務

		60萬元

		無

		同上



		7

		同上

		積欠Ａ０３之債務

		100萬元

		卷二第29頁

		同上



		8

		同上

		積欠Ａ０２之債務

		90萬元

		卷二第27頁、第62至66頁

		同上



		9

		同上

		積欠楊ＯＯ之債務

		30萬元

		無

		同上



		10

		同上

		積欠Ａ０４之債務

		30萬元

		卷二第31頁、第55至58頁

		同上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  Ａ６    



訴訟代理人  Ａ０７律師                      

            Ａ０８律師                      

被      告  Ｂ１    



訴訟代理人  Ｂ０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4,988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4,98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為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本件原告Ａ６於114年1月9日起訴時請求被告Ｂ１給付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嗣於同年10月17日具狀減縮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4,827,874元，復於同年11月10日具狀減縮聲明，請求黃建輝給付4,699,198元，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Ａ６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73年6月18日結婚，育有Ａ５、葉立德、葉立善等三名子女（均已成年），婚後夫妻購置財產均登記於被告名下。近年來被告不斷藉故對原告言語霸凌（誣指原告有外遇），並於113年2月14日挑唆其弟弟陳ＯＯ至太保市○○里○○00000號房屋（下稱「瓦厝43-11號房地」或瑤池仙苑）後鴿舍毆打原告，致原告受有外傷性硬腦膜下慢性出血、左眼水晶體脫位，並移除前房水晶體等嚴重傷害，原告目前左眼已近失明，兩造並已分居。原告於114年1月9日提起本件離婚、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訴，兩造於同年4月15日就離婚部分達成調解。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兩造婚後剩餘財產價值之基準日，應以原告離婚訴訟起訴日即114年1月9日計算。

㈡、原告絕非如被告所抗辯對家庭無貢獻之人。原告在民國73年第一次與被告結婚前，即於夜市擺攤販售，兩造結婚、結束夜市之生意後，共同在住家販賣錄影帶、甘蔗、水果、檳榔，以經營家中生計。直到原告在85年間至六腳鄉公所任職後，被告開始售賣金紙，並著手置辦瑤池仙苑。而被告名下房屋之水、電及電話費，至少自85年起，即曾設定由原告之六腳鄉農會存款帳戶扣繳。縱僅檢視105年4月11日兩造再婚後之扣繳紀錄，被告前所有灣南村120-8號房屋之水、電費，係分別由原告帳戶扣繳至106年1月3日、105年11月16日；溪南17-8號房屋之水費則扣繳至113年8月13日。被告指控原告40多年來家暴不斷，還興建鴻舍用以賭博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況被告在97年間與原告協議離婚之原因係為了「出家修行」，離婚後仍繼續與原告同住，並共同經營「瑤池仙苑」舉辦法會活動，此有相關照片可證。原告若如此不堪，何以被告於105年4月11日「再度」與原告結婚？至於原告興建鴿舍之部分，乃係被告之意見，否則單以原告之薪資財力，又如何能在未經被告同意之情形下，在瓦厝43-11號房地後方興建高達五層樓之鴿舍？

㈢、被告抗辯出售溪南17號之8、之11房地後所得價金用於支付墓厝、車禍賠償云云，完全未提出證據。葉家之祠堂是在辛卯年(即民國100年)所建，花費約80萬元；兩造長子葉立德之車禍則是在97年1月15日發生、賠款約92萬元。

㈣、被告為購買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即瓦厝43-11號坐落之土地），曾於106年間要求女兒Ａ５聯繫原告，稱需要金錢購買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浩鼎公司）之股票，待股價上漲後，即可賣出購地。經Ａ５轉達原告即在106年8月24日，自玉山銀行之帳戶匯款140萬元至Ａ５之玉山銀行帳戶，Ａ５再將前開140萬款項轉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被告旋即於106年8月28日買進浩鼎公司股票。之後原告又於106年8月31日匯款50萬至Ａ５帳戶，再轉至被告帳戶，被告於106年9月1日買進浩鼎公司股票916,303元。以上等情，有Ａ５及被告之玉山銀行存摺影本可佐。被告於107年2月間將浩鼎公司股票賣出，並將賣得之價金支付前開1023地號土地之頭期款。因此，被告辯稱其係獨力購買前開1023地號土地，原告未出分文等語，顯非事實。

㈤、被告抗辯為了購地、整地、興建「瑤池仙苑」向賴ＯＯ等多人借款云云，並非事實是虛構債務，意圖減少原告能獲分配之剩餘財產。證人Ａ０２為被告之母親；證人Ａ０４、Ａ０１則分別為被告所設瑤池仙苑之員工及義工，與被告認識達25年、15年之久，實無法排除其等基於前述身分及人際關係，為袒護被告而到庭做出不實證述之可能。更何況，其等均是在114年11月6日庭期前，依照被告之要求簽立借款證明書，其等之證詞究竟是本於事實而為之，或是依照被告之指示而為之，即有可議之處。被告辯稱向前開人等借貸金錢以購買系爭1023地號土地云云；然經原告詢問，得知被告係以530萬元作為頭期款，剩餘900萬則向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貸款支付。530萬元之頭期款中，由原告出資200萬元，其餘330萬元則是被告向其乾女兒之配偶陳Ｏ借款支付，並非如被告所辯係向前開賴ＯＯ等人借款。

㈥、又被告在112、113年間因出售溪南17號之8、之11房地現金收入高達9,308,419元，難以想像有無法支應一般固定開銷而須向他人借貸之情形。更何況兩造經營瑤池仙苑期間，每週三、六、日均開放信眾預約問事，信眾問事完畢後即會捐獻不定額之金錢，瑤池仙苑每年也會舉辦兩場大型法會(農曆1月8日拜天公及農曆7月18日之瑤池金母誕辰），每場法會收入約有200萬元，可見瑤池仙苑之收入足以支應其固定開銷外，亦可證明瑤池仙苑及坐落之1023地號土地是兩造共同經營之財產累積。

㈦、原告在113年2月14日遭被告胞弟毆打後，被告自113年11月底陸續請人搬走兩造原共同居住之瓦厝43-11號房屋内物品，更向友人表示欲出售前開房地。原告迫於無奈，遂搬遷至長子葉立德之租屋處同住，並於113年12月2日自六腳鄉農會帳戶提領現金110萬元，除支付律師酬金、裁判費等使用完畢者外，其中60萬元假扣押提存款，並無隱匿財產情事。

㈧、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699,1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Ｂ１答辯以：

㈠、兩造於73年6月18日第一次結婚時被告年僅17歲並懷有5個月身孕，原告Ａ６26歲，婚後育有一女二男。原告一直沒有工作，被告非常傳統靠賣檳榔、家庭理髮、削甘蔗、賣水果、賣金紙、賣錄影帶，賺錢維持一家生計。之後原告才到六腳鄉公所清潔隊工作，又從事公墓管理人員直到退休，惟不曾拿錢回家家用，40多年來家暴不斷又熱衷賭博。兩造曾在97年12月18日協議離婚，當時約定財產歸屬為夫妻保有各自名下財產，是以溪南17號之8、17號之11兩間房地均為原告之婚前財產，而非本案之婚後財產。97年之離婚協議之所以約定溪南的兩間房地為被告所有，是因為被告名下不動產都是被告自己賺錢出資購買，原告並無貢獻，原告才會答應如此條件。

㈡、上開溪南17號之11房地於112年4月18日出售，所得價金為6,180,000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366,136元及仲介費194,670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僅3,600,000元。上開17之8號房地於113年8月15日出售，所得價金為800萬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065,046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為5,708,419元。之後又為家中長輩蓋墓厝花費約1百多萬元、為長子葉立德車禍賠償共140萬元，三個孩子共6次婚姻之花費等等。

㈢、兩造105年4月11日再次結婚，被告於108年5月21日購入太保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並出資在上興建「瑤池仙苑」（即瓦厝43-11號房屋）。兩造再婚後原告仍不改賭博惡習，蓋五層樓鴿舍、買鴿子、賭賽鴿前前後後共花費約1千萬元，都是向被告拿錢，只要不合原告的意就經常摔手機、掀飯桌、毁損家電用品等等。瓦厝43-11號房地是被告Ｂ１向銀行貸款及向他人借款而來，銀行貸款由被告Ｂ１一人還款，原告未出分文，無任何貢獻或協力，自不能使之坐享其成。被告除向銀行貸款外，另積欠賴ＯＯ300萬元、陳ＯＯ250萬元、陳ＯＯ300萬元、張ＯＯ100萬元、Ａ０１30萬元、劉ＯＯ60萬元、Ａ０３100萬元、Ａ０２70萬元、楊30萬元、Ａ０４30萬元。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兩造於73年6月18日第一次結婚，婚後育有一女二男，分別為長女Ａ５（73年生）、長男葉立德（76年生）、次男葉立善（78年生）。兩造於97年12月18日協議離婚，簽立協議書如家調字卷第111頁所示。

㈡、兩造於105年4月11日再次結婚，迄於114年4月15日在本院調解離婚，剩餘財基準日為本案起訴日即114年1月9日。

㈢、門牌號碼太保市○○里○○00號之8（含太保市○○○段000地號土地全部、同段256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同段8建號房屋全部）及17號之11（含太保市○○○段000地號土地全部、同段256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同段8建號房屋）兩間房地均為被告之婚前財產。

㈣、兩造對於原告之婚後財產為257,353元不爭執（詳附表二所示，見卷二第14頁），原告無婚前財產。

㈤、附表三為兩造均同意列入被告婚後財產部分。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⑴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⑵慰撫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係指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各自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及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計算出夫妻各自之剩餘財產，再比較其剩餘財產之多寡，算定其差額，剩餘財產較少之一方得向剩餘財產較多之他方，請求分配差額之2分之1。經查，兩造於114年4月15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即屬有據。

㈡、針對被告之婚後財產，有爭執部分（詳附表四），均難信為真實，說明如下：

１、編號1至4、6、9之債務部分：被告自承無法提出相關證據，故不主張列為婚後債務。

２、編號5、6、8、10之債務合計250萬元部分：此部分原告雖提出手寫之借款文書為證（見卷二第25至31頁），然上開文書提出之日期114年11月間，被告則早在114年4月之答辯狀中（見家調字卷第107頁）主張有上開債權存在，斯時被告完全無法提出任何文書佐證，之後才補提證據，證人Ａ０１等也證稱是應被告要求書立（事後補寫），是以證人等交付款項之原因是否為與被告間之借貸款關係令人存疑。

３、被告自承數十年來經營「瑤池仙苑」，從網路關鍵字搜尋「瑤池仙苑」、「Ｂ１」、「真佛宗」等即可查得相關資料。證人Ａ０１、Ａ０４均為該處（宮廟）之義工或員工，甚至因為信仰改名中有「立」字，與兩造之兒子（葉立德、葉立善）相同，可見對信仰之虔誠。其等縱有（此為假設）交付金錢予被告，亦是宗教奉獻的可能遠遠大於借款。不能因為被告如今面臨訴訟，證人等就轉變以往認知，欲對被告主張債權。

４、證人Ａ０２則為被告母親，其證稱在北興街賣菜、買水果，借給被告100萬元，其中45萬元是交現金云云；顯然是對於款項來處無法說明，故以交付現金為藉口，自難信為真實。

５、被告表示經營「瑤池仙苑」諸多花費、入不敷出、開銷很大云云；然此部分業經證人Ａ５即兩造女兒到庭證稱該處收支狀況（見卷二第147至149頁，Ａ５所述或有誇大，但仍可見概略之狀況）。經營「瑤池仙苑」絕非開銷大於收入而需被告不斷借錢供應，否則被告不會在瓦厝43-11號房地不適合繼續作為宮廟使用後，又搬往他處繼續經營。

６、再者1023地號土地是被告於108年5月21日購入，有土地登記謄本之記載可參，後續被告整地建屋，購地所需款項在108年間即已發生。被告抗辯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及Ａ０４等分別於112年4月20日、113年間、111年3月16日、112年4月10日借款乙節，此有借款文書上書寫之日期可查（見卷二第25至31頁），借款時間與購地日期有明顯落差。再者，被告於112、113年間分別出售溪南17之11、17之8房地，扣除貸款仲介費等等，依自承得款超過900萬元，何以仍有向證人等借款之必要。

７、綜上，本院認被告抗辯如附表四所示之債務，依現有證據，均難信為真實，不應列入婚後消極財產。

㈢、關於被告之婚前財產價值為9,308,419元，說明如下：

１、兩造均不爭執溪南17號之8及17號之11房地均為被告之婚前財產。上開房地分別於113年8月15日、112年4月18日出售，有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13日嘉上地登字第1140003451號函覆買賣登記異動索引資料可查（見卷一第55至69頁）。

２、被告抗辯溪南17號之11房地出售所得價金為6,180,000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366,136元及仲介費194,670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3,600,000元。溪南17之8號房地於113年8月15日出售所得價金為800萬元，扣除玉山銀行房貸2,065,046元及相關稅費代書費後，餘款為5,708,419元等情；原告對於上開得款並不爭執。

３、原告抗辯被告除了房屋貸款外另有其他婚前債務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為真實。不能因為被告抗辯賣屋所得用於家中長輩蓋墓厝花費約1百多萬元、長子葉立德車禍賠償共140萬元，三個孩子共6次婚姻之花費云云，因時間點根本不同，並非真實，就為如此之推論。被告之婚前債務應僅限於上開房地於玉山銀行之房貸而已，本院於計算價值時業已算入。

４、是以，被告之婚前積極財產至少有上開2間房地，扣除房地貸款後（婚前消極財產）價值9,308,419元（3,600,000+5,708,419）。

㈣、被告不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主張酌減或免除原告之分配額，說明如下：

１、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

２、被告主張原告沈迷賭博、對家庭無貢獻，有嚴重家暴云云；然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光碟，僅可見原告有出言辱罵被告之狀況，且是被告本身情緒激動、反應很大，時間點更是在原告遭被告弟弟嚴重傷害（治療後仍失明）之後。被告受傷照片則無法證明傷勢是原告所造成。再者，若原告是對被告嚴重家暴之人，何以兩造97年離婚後，105年再次結婚？又何以現在3名子女都站原告那邊，不願意來法院為有利於被告之證述。

３、證人Ａ５即兩造女兒證稱：「（兩造於你20幾歲（97年間、第一次）離婚？）對，不是吵架離婚，是媽媽說要出家，因為弟弟發生車禍，但媽媽從出家到還俗都是住家裡，爸爸說要供養媽媽所有修行的費用，媽媽住在家裡的時間，有一起辦理法會，出國去玩，都有紀錄。（後來為何願意結婚？）後來媽媽還俗，台灣真佛報有登報，要還俗幫弟弟還車禍背在身上的債，弟弟發生車禍撞死的人，是加拿大籍，媽媽說要賠償對方880萬，還要賠弟弟的女朋友270萬，弟弟女友當時是植物人，現在狀況有好轉。媽媽說要賠這些錢，但去年我們發現媽媽沒有賠償，我們有找到當年的和解筆錄，沒有賠償加拿大人，只有賠償弟弟當時女友92萬（見卷一第137、139頁之和解書），媽媽當初卻說把灣內的房子及別人捐款的土地賣掉，說要賠償這筆錢，媽媽把這筆錢拿走，還在彰化跟人合開工廠，而且媽媽在中興路還購買一棟公寓。（母親經營瑤池仙苑，爸爸是否也幫忙？）對，這10幾、20年來，媽媽問事，爸爸都會幫忙，媽媽要外出幫人看風水，爸爸也會開車協助，每週一都會有一群人出門去參加活動，出國也是一起。媽媽辦事渡化，會焚燒金紙，都是在爸爸上班的公所的土地上化金紙，我父親要在旁顧火。（你父親對母親很不好，對母親有家庭暴力，是否如此？）我父親每天去公所上班，空檔會去蒜頭市場買新鮮的魚跟肉煮食給我母親吃，還會一匙一匙餵媽媽。父親是112年才退休。（瑤池仙苑後有鴿舍，何人興建？）是媽媽興建的，本來是蓋在太保溪南房子的樓上，媽媽跟爸爸說移到瑤池仙苑後面興建，說神明指示後面狀況會越來越好。媽媽表示如果爸爸想要養鴿子，就要蓋在那邊，不然不要讓他玩。（這樣講起來，玩賽鴿賭博，是爸爸想要玩？）他們兩人都有出資在玩，一開始蓋鴿舍…（是否玉山證券股票帳戶，扣台銀的存款？）媽媽證券戶是玉山銀行，其他所有入帳都是入台銀存摺。（被告訴訟代理人：媽媽稱其小學畢業，不會操作，都是由你操作？）我沒有幫忙，我不可能幫媽媽操作，這可以打電話去玉山證券，股票是個人的東西，我怎麼可以操作，媽媽要買賣有自己的專員，打電話賣掉都會有錄音。（有無看到媽媽被打受傷的照片（提示卷二第245、247頁？）那不是爸爸打的，當時父母吵架，媽媽把自己反鎖在二樓房間（溪南住處），在房間內摔東西太激動，當時爸爸住在仙苑，住三樓的葉立德打電話給給我，說母親在裡面摔東西怎麼辦，我請葉立德去敲門看看，葉立德擔心要把門撬開，媽媽剛好在門後，被撞倒又昏倒，隔天媽媽就瘀青，過兩、三天就是拜天公，很多人問母親怎麼了，母親也回答說是被弟弟撞到了。」等語（見卷二第147至155頁），可見兩造相處之狀況及共同經營家庭、瑤池仙苑之情形。

４、此外更有「瑤池仙苑」發佈在社群軟體上之照片（見卷一第131至133頁、卷二117頁）可見原告也有參與該處之活動無疑。

５、參照下述計算之兩造婚後財產，可以發現剩餘財產差額極小，原告可以請求之金額有限。被告抗辯依上開規定本件剩餘財產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而應減免原告之分配額，洵無可採。

㈤、綜上，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此部分兩造均不爭執為257,353元。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所示為9,655,748元，附表四債務均不應列入婚後消極財產，再扣除被告之婚前財產9,308,419元，合計為347,329元(9,655,748-9,308,419)。兩造之剩餘財產差額為89,976元（347,329-257,353），依平均分配之比例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之剩餘財產差額為44,9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詳如附表一所載。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44,9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6日，見家調字卷第72頁後）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則無理由。

六、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被告之聲請諭知被告如供相當擔保金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斟酌後認對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或無必要，不再予以論 述，附此說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原告減縮聲明不影響起訴時已徵收之裁判費，故分擔比例以勝訴部分與起訴金額比例計算），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洪嘉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　記　官　莊良坤  

附表一：兩造剩餘財產差額計算表

原告部分     金額、價額合計 備註 原告之婚後財產 不爭執之婚後財產 257,353元 如附表二所示 257,353元 被告部分     金額、價額合計 備註 被告之婚後財產 不爭執之婚後財產 9,655,748元 如附表三所示 9,655,748元 有爭執本院認定應列為婚後財產者 0元 如附表四編號所示  計算式【（9,655,748-9,308,419（婚前財產）－257,353】×1/2＝44,988元    

　　　　

附表二：原告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六腳蒜頭郵局存  3元 家調字卷第61頁 2 同上 六腳鄉農會存款 23,469元 家調字卷第64頁 3 同上 玉山銀行嘉義分行存 8,664元 家調字卷第66頁 4 同上 提存擔保金 60萬元  5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信用貸款 374, 783元 家調字卷第67頁 以上合計為：257,353元     



附表三：被告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番路郵局存款 723,442元 卷一第185頁 2 同上 玉山銀行嘉義分行存款 2,346元 卷一第215頁 3 同上 臺灣銀行太分行存款 112,761元 卷一第285頁 4 同上 臺灣銀行太保分行支票帳戶存款 1,100元 卷一第300頁 5 同上 保證責任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存 552元 卷一第311頁 6 同上 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建物（即嘉義縣太保市瓦厝43-11號房屋及後方無門牌之鴿舍) 15,435,685元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報告書 7 消極財產 保證責任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貸款債 6,620,138元元 卷一第47頁 以上合計為：9,655,748元     



附表四：被告之婚後財產（兩造有爭執部分）

編號 類別 名稱 基準日之價額或金額 卷證 本院之判斷 1 消極財產 積欠賴ＯＯ之債務 300萬元  不列入婚後消極財產 2 同上 積欠陳ＯＯ之債務 250萬元  無 同上 3 同上 積欠陳ＯＯ之債務 300萬元 無 同上 4 同上 積欠張ＯＯ之債務 100萬元 無 同上 5 同上 積欠Ａ０１之債務 30萬元 卷二第25頁、第58至62頁 同上 6 同上 積欠劉ＯＯ之債務 60萬元 無 同上 7 同上 積欠Ａ０３之債務 100萬元 卷二第29頁 同上 8 同上 積欠Ａ０２之債務 90萬元 卷二第27頁、第62至66頁 同上 9 同上 積欠楊ＯＯ之債務 30萬元 無 同上 10 同上 積欠Ａ０４之債務 30萬元 卷二第31頁、第55至58頁 同上 



　　　　　　　　　　　　　



